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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南
平
縣
誌
卷
之
四
　
田
賦
下

附

户

役

學
租
銀
一
十
七
兩
四
錢
八
分

學

租

額

徵

二

十

四

兩

有

零

俱

係

各

佃

赴

縣

完

納

經

承

徵

收

除

代

完

學

道

官

租

錢

糧

倉

米

之

外

剰

銀

一

十

七

兩

四

錢

八

分

移

送

縣

學

散

給

廩

生

貧

士

入
官
田
產
銀
二
十
五
兩
一
錢
七
分
八
𨤲
三
毫
二
忽

三
微

順

治

年

間

逆

犯

周

廷

璋

哨

聚

餘

東

建

南

道

曾

延

孔

勦

滅

田

產

入

官

當
稅
銀
二
十
兩

當

稅

年

無

定

額

現

在

四

舖

每

舖

當

稅

五

兩

　

二

欵

俱

解

司

充

餉

不

加

火耗

地
租
南
平
原
報
八
十
兩
八
錢
九
分
三
𨤲
除
荒
蕪
無

徵
銀
一
十
兩
八
錢
六
分
五
𨤲
實
徵
銀
七
十
兩
二

分
八
𨤲
撥
充
鼇
峰
書
院
年
支
祭
李
延
平
朱
文
公

二
祠
銀
共
十
二
兩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知

縣

蘇

渭

生

奉

巡

撫

周

學

健

爲

推

廣

皇

仁

一

例

減

免

等

事

本

地

租

每

兩

減

徵

二

錢

　

按

南

　

　

平

地

租

舊

案

無

攷

雍

正

七

年

延

建

邵

道

呈

詳

南

平

縣

每

年

徵

地

銀

七

十

七

兩

六

錢

九

分

三

𨤲

此

項

係

從

前

設

立

道

標

兵

丁

舊

址

奉

裁

之

後

民

稱

官

地

耕

種

𥪡

屋

相

沿

數

十

餘

年

每

年

納

租

解

爲

本

衙

門

心

紅

𥿄

劄

費

用

或

將

此

照

舊

徵

輸

解

司

以

充

公

費

或

仍

歸

本

道

衙

門

總

督

高

其

倬

史

貽

直

批

府

查

稱

南

邑

年

徵

地

租

係

道

標

員

兵

駐

劄

營

房

基

址

及

南

營

較

塲

各

官

地

所

徵

之

項

並

非

田

租

承

胥

只

有

徵

收

印

冊

並

無

案

卷

統

俟

淸

查

勘

丈

冊

報

批

仍

解

道

　

乾

隆

二

年

巡

撫

盧

焯

摺

奏

各

屬

地

租

逐

一

詳

查

以

應

徵

銀

入

額

徵

解
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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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厦

門

例

造

入

雜

稅

下

奏

銷

戸

部

議

以

各

府

縣

並

各

營

所

收

地

租

實

係

沿

河

傍

市

及

倉

塲

學

宮

之

傍

附

城

濠

溝

𨻶

地

貧

民

或

撘

葢

小

屋

棲

身

或

種

蔬

養

魚

餬

口

所

收

租

銀

向

撥

鼇

峰

書

院

膏

火

併

各

賢

祠

廟

祭

典

至

城

邊

搭

賣

物

之

處

特

恐

豪

强

橫

佔

徵

收

浮

租

以

息

爭

競

其

數

更

爲

有

限

與

厦

門

衝

繁

之

地

商

賈

雲

集

租

有

定

則

迥

乎

不

同

年

收

租

息

多

至

拖

欠

若

經

入

額

徵

解

小

民

輸

納

不

　

　

前

必

多

滋

累

仍

舊

令

營

縣

徵

收

留

爲

公

用

奉

硃

批

此

奏

甚

妥

卽

照

議

行

元
妙
觀
餘
租

按
觀
建
於
唐
其
田
無
考
康
熙
十
年
册
載
充
餉
田

三
十
五
頃
八
十
七
畝
六
分
一
𨤲
四
毫
八
絲
九
忽

焚
修
田
九
頃
一
畝
九
分
二
𨤲
三
絲
一
忽
三
微
住

持
林
增
劉
一
爵
李
茂
琳
林
樵
椿
管
理
漸
次
墮
壞

消
耗
侵
租
逋
賦
比
追
莫
辦
陸
續
將
焚
修
田
變
賣

完
課
與
民
推
收
過
糧
乾
隆
十
一
年
知
縣
陶
敦
和

查
出
各
租
長
將
實
收
銀
穀
米
三
項
數
目
開
報
各

佃
官
秤
並
令
里
書
將
官
秤
錢
糧
收
入
民
戸
圖
甲

其
餘
租
仍
係
租
長
收
取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知
縣
王

訢
然
查
册
載
焚
修
田
止
四
頃
七
十
二
畝
一
分
二

𨤲
八
毫
二
絲
三
忽
零
其
充
餉
田
畝
原
載
册
二
頃

現
在
實
共
載
田
四
十
頃
五
十
九
畝
七
分
四
𨤲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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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毫
零
年
除
佃
租
抵
完
正
額
糧
銀
六
百
四
十
九
兩

八
錢
七
分
一
𨤲
本
色
米
八
十
五
石
一
斗
三
升
四

勺
尙
多
餘
則
於
是
將
官
秤
之
餘
租
盡
入
官
謂
之

餘
租
自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至
二
十
四
五
六
年
共
淸

出
年
額
徵
銀
二
百
四
十
九
兩
九
錢
九
分
五
𨤲

額
徵
租
榖
一
百
九
十
七
石
六
斗
四
升
二
合
六
勺

每

石

折

銀

七

錢

八

分

共
折
銀
一
百
五
十
四
兩
一
錢
六
分
一

𨤲額
徵
米
一
十
三
石
三
斗
四
升
七
合

每

石

折

銀

二

兩

共
折

銀
二
十
六
兩
六
錢
九
分
四
𨤲

三
項
共
徵
銀
四
百
三
十
兩
零
八
錢
五
分

撥
充
書
院

掌
敎
修
金
一
百
三
十
九
兩

生
童
膏
伙
銀
三
百
兩

學
長
辛
勞
銀
一
十
兩

門
水
夫
工
食
銀
二
十
兩

火
神
祭
品
銀
六
兩
三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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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共
銀
四
百
七
十
五
兩
三
錢

逢
閏
加
支

課
席
銀
一
兩
五
錢

生
童
膏
伙
銀
三
十
兩
學
長
辛
勞
銀
一
兩

門
水
夫
工
食
銀
二
兩

共
銀
三
十
四
兩
五
錢

以

上

唯

掌

敎

修

金

銀

照

銀

行

送

其

餘

俱

八

五

折

錢

掌
敎
修
金
及
聘
禮
年
節
禮
薪
水
往
來
盤
費
各
欵

年
共
送
銀
一
百
九
十
九
兩
除
此
撥
銀
一
百
三
十

九
兩
尙
短
銀
六
十
兩
係
經
管
義
田
租
胥
辦
送

附
門
攤
商
稅
向
係
府
徵
每
年
額
徵
銀
一
百
六
十

兩
七
錢
七
分
四
𨤲
八
毫
一
絲
七
忽
遇
閏
加
徵
七

兩
三
錢
九
分
七
𨤲

工
部
翎
鰾
各
漁
戸
戸
丁
每
解
銀
四
兩
七
錢
五
分

八
𨤲
八
毫
一
絲
七
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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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耗
羨耗

羡
銀
兩
原
隨
地
丁
徵
收
以
爲
各
官
薪
水
之
費

自
雍
正
七
年
耗
羨
歸
公

欽
定
各
官
養
廉
每
正
糧
一
兩
隨
徵
耗
羨
一
錢
併
封
一
分

平
餘
一
分

閩

省

耗

羨

不

敷

公

用

故

有

併

平

二

項

地
方
各
官
養
廉
之

外
餘
銀
解
司
充
公
乾
隆
十
七
年
縣
丞
移
駐
峽
陽

分
徵
所
徵
地
丁
耗
羨
徑
解
司
庫
本
縣
耗
羨
不
敷

支
給
仍
赴
司
庫
請
領
補
項

耗
羨
額
載

自
雍
正
七
年
至
十
二
年
徵
糧
數
目
以
匠
班
分
班

徵
銀
不
一
年
額
無
定
十
三
年
匠
班
統
計
十
二
年

分
年
匀
入
田
糧
徵
收
數
目
乃
定

原
額
地
丁
等
銀
二
萬
六
千
五
百
二
十
二
兩
二
錢
五

分
五
𨤲
四
毫
六
絲
六
忽
三
微
九
纎
共
耗
餘
銀
三

千
一
百
八
十
二
兩
六
錢
七
分
六
毫
五
絲
五
忽
九

微
六
纎
六
沙
八
塵
除
減
免
外

乾

隆

二

年

減

免

浮

多

丁

口

銀

三

千

三

百

一

十

八

兩

六

錢

一

分

八

𨤲

九

毫

零

削

免

額

內

減

免

丁

口

銀

六

十

五

兩

二

𨤲

一

毫

零

是

年

又

豁

免

原

報

續

報

缺

額

田

糧

無

徵

銀

九

百

三

十

七

兩

三

錢

四

分

三

𨤲

五

毫

無

徵

匠

班

銀

二

兩

八

錢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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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分

六

𨤲

八

毫

零

無

徵

顏

料

銀

七

兩

一

分

四

𨤲

零

無

徵

𥿄

贖

陞

科

等

銀

二

十

二

兩

八

錢

三

分

九

𨤲

零

無

徵

荒

蕪

缺

額

陞

科

米

折

色

銀

六

錢

九

分

六

毫

八

絲

零

乾

隆

三

年

豁

免

缺

額

田

糧

無

徵

丁

口

銀

三

百

六

十

五

兩

九

錢

八

分

三

𨤲

四

毫

零

乾

隆

九

年

豁

免

逃

亡

故

絶

缺

額

無

徵

田

糧

銀

三

兩

八

錢

七

毫

零

無

徵

丁

口

銀

七

錢

六

分

零

無

徵

匠

班

銀

一

分

一

𨤲

六

毫

零

無

徵

顏

料

銀

二

分

八

𨤲

九

毫

零

共

豁

免

過

銀

四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四

兩

九

錢

三

分

五

𨤲

九

毫

零

內

除

康

熙

四

十

五

年

墾

復

田

徵

銀

一

十

五

兩

六

錢

七

分

九

𨤲

三

毫

墾

復

陞

科

折

色

米

銀

四

分

六

𨤲

一

毫

零

外

實

免

過

地

丁

等

銀

四

千

七

百

零

九

兩

一

錢

九

分

四

𨤲

零

應

扣

隨

徵

耗

羨

五

百

六

十

五

兩

一

錢

三

𨤲

三

毫

八

絲

零

乾

隆

五

年

起

科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勸

墾

田

糧

銀

四

兩

九

分

九

𨤲

一

毫

零

應

加

隨

徵

耗

羨

銀

四

錢

九

分

一

𨤲

八

毫

九

絲

　

乾

隆

十

七

年

爲

始

移

駐

峽

陽

縣

丞

分

徵

銀

三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五

兩

九

錢

一

分

三

𨤲

零

應

分

徵

耗

羨

銀

三

百

七

十

五

兩

一

錢

一

分

六

毫

四

絲

　

乾

隆

十

八

年

通

飭

耗

羨

數

百

至

絲

而

止

減

去

零

墾

尾

數

實
徵
耗
羨
銀
二
千
二
百
四

十

二

兩

九

錢

四

分

八
𨤲
六
毫
二
絲

有

閏

之

年

加

酒

稅

羨

餘

銀

一

錢

九

分

三

𨤲

八

毫

六絲耗
羡
額
派
現
在
解
支
數
目

本
府
養
廉
銀
八
百
一
十
一
兩
八
錢
三
分
九
𨤲
二
絲

九
忽

雍

正

七

年

原

派

解

銀

二

百

六

十

二

兩

二

錢

八

分

六

𨤲

四

毫

雍

正

十

年

加

解

銀

二

百

一

十

兩

六

錢

七

分

一

𨤲

九

毫

六

絲

二

忽

　

雍

正

十

三

年

加

解

銀

四

兩

一

錢

五

分

九

𨤲

五

毫

六

絲

八

忽

　

乾

隆

元

年

加

解

銀

八

錢

一

分

三

𨤲

六

毫

七

絲

　

乾

隆

二

年

加

解

銀

三

百

三

十

三

兩

九

分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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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𨤲

七

毫

五

絲

九

忽

　

乾

隆

六

年

加

解

銀

八

錢

一

分

三

𨤲

六

毫

七

絲

本
縣
養
亷
銀
一
千
二
百
兩

自

雍

正

七

年

至

乾

隆

十

七

年

俱

坐

支

耗

羡

乾

隆

十

八

年

耗

羨

額

內

派

支

各

灘

船

稍

渡

夫

工

食

本

縣

養

廉

不

敷

支

應

銀

三

百

五

十

五

兩

一

錢

一

分

四

毫

九

忽

赴

司

領

凑

本
府
經
歴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雍

正

九

年

飭

給

銀

二

十

兩

乾

隆

八

年

加

增

銀

二

十兩

本
府
司
獄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本
縣
典
史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嵢
峽
巡
檢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已

上

給

增

年

數

同

上

黯
淡
大
湘
箭
吼
秤
鈎
四
灘
救
生
船
四
𨾏
每
船
水
手

六
名
每
名
工
食
銀
一
十
二
兩
共
二
百
八
十
八
兩

乾

隆

二

年

新

設

南

平

八

灘

共

設

救

生

船

八

𨾏

乾

隆

　

年

裁

去

西

溪

燕

子

巖

城

門

衕

鯉

魚

金

盆

四

灘

留

黯

淡

大

湘

箭

吼

秤

鈎

四

灘

此

項

工

食

在

縣

地

丁

兵

餉

項

下

動

給

凑

銷

塡

批

抵

解

司

庫

存

公

銀

兩

乾

隆

十

八

年

撥

入

耗

羨

項

下

坐

支

乾

隆

十

　

年

船

歸

延

糧

㕔

經

管

吉
溪
岳
溪
渡
船
水
手
四
名
工
食
銀
四
十
八
兩
又
修

船
工
料
銀
八
兩

乾

隆

二

年

新

設

工

食

銀

兩

在

縣

地

丁

兵

餉

項

下

動

給

抵

解

司

庫

存

工

銀

兩

乾

隆

十

八

年

改

歸

耗

羨

項

下

坐

支

孤
貧

十

一

名

孤
癩

十

二

名

額
外
口
糧
銀
八
十
一
兩
四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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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二
分

額

外

狐

貧

自

乾

隆

四

年

編

給

從

前

孤

貧

■

名

孤

癩

　

　

名

共

銀

一

百

四

十

兩

七

錢

二

分

一

𨤲

四

毫

零

在

耗

羨

項

下

動

支

抵

解

公

費

後

乾

隆

十

五

年

奉

文

裁

去

銀

七

十

七

兩

一

𨤲

四

毫

零

只

留

孤

貧

九

名

孤

癩

九

名

乾

隆

十

六

年

奉

文

加

增

銀

一

十

七

兩

七

錢

內

加

增

孤

貧

二

名

加

孤

癩

三

名

每

名

日

給

口

糧

一

分

無

衣

布

過

閏

加

增

小

建

扣

除

現

在

額

給

前

數

賞
農
花
紅
酒
醴
銀
八
錢

乾

隆

五

年

奉

文

動

支

花

紅

酒

醴

銀

四

兩

二

十

五

年

奉

裁

銀

三

兩

二

錢

留

給

銀

八

錢

耗
羨
原
派
續
裁
欵
目

本
縣
縣
丞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雍

正

九

年

飭

給

銀

二

十

兩

乾

隆

八

年

加

增

銀

二

十

兩

乾

隆

十

七

年

分

駐

峽

陽

加

增

銀

一

百

二

十

兩

在

分

徵

耗

羨

內

坐

支

大
歴
巡
檢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雍

正

九

年

飭

給

銀

二

十

兩

乾

隆

八

年

加

增

銀

二

十

兩

乾

隆

十

五

年

移

駐

建

寧

府

甌

寧

縣

吉

陽

銜

養

廉

編

入

甌

邑

大
橫
驛
驛
丞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茶
洋
驛
驛
丞
養
廉
銀
四
十
兩

給

增

俱

與

上

同

乾

隆

二

十

年

裁

正
音
書
院
敎
職
薪
水
銀
九
十
六
兩

乾

隆

二

年

派

給

乾

隆

三

年

裁

起
運
水
脚

年

無

定

額

自

雍

正

七

年

耗

羨

歸

公

凡

起

運

錢

糧

水

脚

每

千

兩

銷

銀

一

十

兩

自

乾

隆

十

六

年

起

奉

文

裁

革

起

運

錢

糧

官

捐

水

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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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鹽
政自

鹽
莢
之
論
始
而
鹽
課
興
歴
代
之
政
雖
殊
大
都

領
運
以
商
而
官
征
其
課
明
計
口
食
鹽
以
疏
商
利

則
官
給
之
鹽
也
其
後
雖
有
鹽
課
仍
買
自
商
則
仍

屬
商
辦
萬
歴
間
鹽
商
計
僉
里
民
領
運
完
課
引
日

塡
名
里
客
民
受
其
累

國
朝
革
之
康
熙
十
五
年
商
人
復
以
私
販
肆
害
欲
令

里
民
請
引
行
銷
南
邑
里
排
呈
懇
詳
免

附

詳

看

南

平

知

縣

劉

看

得

明

祖

建

制

以

來

四

民

各

有

定

課

而

鹽

政

一

項

慮

其

梗

滯

設

官

防

以

緝

私

運

逢

關

津

而

叠

捜

巡

其

疏

商

利

也

已

極

至

於

里

民

食

鹽

計

口

之

課

曾

與

徵

於

丁

口

之

中

細

查

萬

歴

年

間

簡

明

條

單

南

邑

一

丁

一

口

各

派

鹽

課

銀

一

分

六

𨤲

二

毫

七

絲

三

忽

八

微

於

今

猶

烈

宜

無

僉

里

買

引

之

條

何

物

鹽

商

有

銷

引

之

請

爰

考

其

由

葢

因

國

運

當

中

鹽

商

悉

踞

當

道

之

裔

民

力

無

用

挾

僉

里

圖

銷

引

之

費

始

恣

壟

㫁

沿

習

爲

例

以

致

奸

商

屢

控

里

民

紛

投

所

以

前

任

防

府

崔

洞

悉

民

艱

具

文

詳

豁

　

自

康

熙

八

年

起

又

經

大

淸

裁

革

迄

今

數

載

商

無

日

不

運

鹽

民

無

時

不

買

鹽

未

嘗

病

商

亦

未

嘗

虧

課

卽

據

商

稱

私

鹽

肆

販

官

鹽

不

行

試

問

商

倉

踞

於

何

地

發

放

出

自

何

人

嗟

我

里

民

苗

課

若

莫

能

納

焉

能

越

境

而

侵

鹽

利

且

販

官

鹽

者

彼

商

卽

販

私

鹽

者

亦

彼

南

也

何

得

藉

口

以

爲

飾

詞

况

南

當

首

衝

兩

關

交

接

差

繁

役

重

地

瘠

民

貧

里

民

受

累

不

堪

年

來

十

逃

九

䘮

卑

職

深

慮

催

科

無

術

撫

字

難

全

再

加

銷

引

重

累

誠

恐

早

爲

奔

命

之

民

晚

爲

流

離

之

子

矣

懇

乞

憲

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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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轉

賜

詳

豁

康
熙
三
十
年
始
設
鹽
院
加
包
增
引

雍
正
元
年
總
督
滿
保
題
准
裁
汰
鹽
院
及
管
鹽
各
官

革
除
官
商
不
行
部
引

雍
正
二
三
年
官
運
篷
鹽
到
縣
委
令
營
守
備
監
賣
鹽

價
差
兵
役
解
督
掛
發
兌
收
歸
課
建
邵
郡
鹽
經
過

騐
報
所
獲
私
鹽
變
價
俱
營
員
自
解
額
引
仍
係
知

縣
督
銷

雍
正
四
年
復
行
招
商
水
客
葛
日
升
承
認
南
邑
額
課

至
今
仍
之

查
騐凡

上
游
引
鹽
經
行
水
口
關
掣
騐
到
延
則
延
平
關

屬
同
知
騐
明
放
行
康
熙
三
十
九
年
同
知
裁
缺
改

歸
通
判
雍
正
元
年
改
委
營
員
四
年
仍
歸
通
判
乾

隆
二
十
四
年
知
府
夏
昌
以
通
判
衙
門
皂
役
只
二

十
名
僅
供
承
催
糧
米
現
設
鹽
捕
旣
無
工
食
保
無

滋
弊
請
改
南
邑
經
理
將
該
縣
額
設
民
壯
七
十
餘

夕
口
附
催
糧
辦
公
外
其
餘
酌
撥
盤
騐
巡
查
事
有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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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責
于
是
鹽
關
督
銷
皆
屬
知
縣
掣
騐
十
四
縣
商
鹽
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歸
經
㕔
管
理

乾
隆
五
十
年
歸
鹽
政
㕔
管
理

卽

大

使

五
十
一
年
歸
縣
管
理

五
十
五
年
歸
鹽
政
㕔
管
理

卽

大

使

五
十
六
年
以
後
俱
歸
縣
管
理

鹽
房
鹽
政

鹽
額
正
引
一
千
九
百
九
十
六
道
餘
引
一
千
八
百
三

十
四
道
每
篷
應
運
鹽
三
十
九
包
零
一
百
九
十
觔

九
兩
每
引
三
包
二
百
六
十
三
觔
十
三
兩
七
錢
每

篷
一
萬
零
七
百
九
十
八
觔
九
兩

年
應
正
額
鹽
一
百
九
十
六
篷
六
引

應
徵
課
銀
二
千
九
百
三
十
八
兩
六
錢
三
分
六
𨤲

費
銀
二
千
六
百
三
十
一
兩
七
錢
三
𨤲

鹽
觔
公
費
銀
三
十
兩
九
錢
六
分
五
𨤲

年
應
溢
額
鹽
一
百
八
十
三
篷
四
引

應
徵
課
銀
二
千
七
百
四
十
一
兩
三
錢
三
分
一
𨤲

費
銀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五
兩
七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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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乾
隆
三
十
年
奉

憲
定
價
每
觔
應
賣
價
錢
八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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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存
恤

雍
正
二
年
奉

上
諭
順
天
府
府
尹
京
師
廣
寧
門
外
向
有
普
濟
堂
凡
老

疾
無
依
之
人
每
棲
息
於
此
司
其
事
者
樂
善
不
倦

殊
爲
可
嘉

聖
祖
仁
皇
帝
曾
賜
額
立
碑
以
旌
好
義
爾
等
俱
有
地
方
之

責
宜
時
加
奬
勸
以
鼔
舞
之
但
年
力
壯
及
遊
手
好

閒
之
人
不
得
借
名
混
入
其
中
以
長
浮
惰
而
生
事

端
又
聞
廣
渠
門
內
有
育
嬰
堂
一
區
凡
孩
提
不
能

養
育
者
收
留
于
此
數
十
年
來
成
立
者
頗
衆
夫
養

少
存
孤
載
於
月
令
與
扶
衰
恤
老
同
一
善
舉
爲
世

俗
之
所
難
朕
心
嘉
悅
特
頒
匾
額
並
賜
白
金
爾
等

其
宣
示
朕
懷
并
倡
率
資
助
使
之
益
加
鼓
勵
再
行

文
各
省
督
撫

轉

飭

有

司

勸

募

好

善

之

人

于

通

都

大

邑

人

烟

稠

集

之

處

若

可

以

照

京

師

例

推

而

行

之

其

于

字

弱

撫

孤

之

道

似

有

禆

益

而

凡

人

怵

惕

惻

隱

之

心

亦

可

感

發

而

興

起

之

育
嬰
堂

貧

民

棄

子

溺

女

殊

傷

治

化

建

堂

收

育

仁

政

也

宋

有

舉

子

倉

吉

加

泰

問

知

州

事

葉

筠

建

又

有

提

舉

司

舉

子

倉

嘉

定

間

知

州

事

劉

允

濟

建

久

廢

國

朝

乾

隆

十

年

巡

道

明

福

飭

建

育

嬰

堂

卽

縣

治

前

　

□

　

　

觀

百

堂

乾

隆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蘇

渭

生

建
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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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縣

李

浚

原

知

縣

趙

愛

重

修

乾

隆

五

十

一

年

圮

僅

存

基

址

堂
內
欵
項

乾

隆

十

一

年

武

生

劉

璽

罰

項

銀

五

百

兩

補

色

銀

二

十

兩

　

乾

隆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蘇

渭

生

捐

銀

一

百

一

十

五

兩

零

八

分

　

十

四

年

府

檄

撥

順

昌

民

人

劉

正

衡

銀

二

十

兩

沙

縣

夏

生

茂

銀

一

十

六

兩

游

聖

宗

銀

二

十

九

兩

　

十

六

年

道

憲

來

攝

府

任

批

發

沙

縣

黃

輝

等

銀

三

十

二

兩

五

錢

六

分

九

𨤲

八

毫

　

三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張

詳

陳

宗

生

山

租

撥

充

銀

十

兩

共

銀

七

百

四

十

二

兩

六

錢

四

分

九

𨤲

八

毫

發

鹽

當

商

生

息

充

堂

經

費

迨

乾

隆

三

十

五

年

署

縣

王

廷

璧

將

當

商

本

銀

盡

數

吊

用

自

行

納

息

後

又

經

知

縣

陸

祖

庚

挪

用

未

發

商

生

息

至

鹽

商

當

本

乾

隆

三

十

九

年

鹽

歸

官

辦

四

十

二

三

年

知

縣

倪

慶

任

內

收

囘

本

銀

八

十

九

兩

七

錢

零

七

𨤲

五

毫

每

月

每

兩

一

分

二

𨤲

捐

息

至

知

縣

高

鏸

任

本

息

共

計

銀

一

千

零

一

十

餘

兩

但

付

之

移

交

後

自

乾

隆

五

十

八

年

起

至

嘉

慶

九

年

止

連

閏

共

欠

息

銀

三

百

七

十

二

兩

九

錢

六

分

淸

查

開

報

於

各

前

縣

賠

欵

追

補

堂

本

息

銀

共

一

千

三

百

二

十

四

兩

二

錢

四

分

此

項

銀

兩

並

無

移

解

只

載

空

冊

耳

　

又

有

額

徵

田

租

項

下

土

名

桃

坪

穀

四

百

觔

佃

王

正

柳

土

名

後

燎

穀

三

百

六

十

觔

佃

彭

世

森

土

名

官

坑

頭

穀

一

百

五

十

觔

佃

彭

士

順

土

名

肥

猪

隴

穀

九

十

觔

佃

陳

右

明

　

又

有

額

徵

園

租

項

下

土

名

大

園

一

片

租

銀

二

錢

六

分

一

𨤲

佃

黃

廷

佐

土

名

巷

仔

口

魚

塘

一

口

園

地

三

片

租

銀

七

錢

八

分

五

𨤲

佃

葉

俊

土

名

中

園

二

片

巷

仔

口

一

片

租

銀

六

錢

三

分

四

𨤲

佃

翁

君

何

土

名

中

園

二

片
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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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楊

錦

中

土

名

大

園

一

片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蘇

阿

節

土

名

猪

腰

塘

一

片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蘇

阿

節

三

片

土

名

巷

仔

口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林

爾

鄒

三

片

土

名

官

㕔

后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林

爾

鄒

一

片

土

名

小

園

租

銀

五

錢

四

分

佃

蘇

三

弟

一

片

小

園

租

銀

四

錢

四

分

一

𨤲

佃

蘇

水

生

一

片

土

名

小

園

租

銀

三

錢

九

分

六

𨤲

佃

游

妹

仔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五

錢

八

分

佃

楊

阿

林

一

片

土

名

猪

腰

塘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郭

君

顯

一

段

土

名

猪

腰

塘

租

銀

二

錢

五

分

四

𨤲

佃

張

九

亮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二

錢

一

分

四

𨤲

佃

李

阿

光

一

段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二

錢

一

分

四

𨤲

佃

李

阿

光

一

片

土

名

猪

腰

塘

租

銀

二

錢

一

分

二

𨤲

佃

張

乃

春

三

片

土

名

官

㕔

后

租

銀

二

錢

八

分

一

𨤲

佃

李

阿

廟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二

錢

四

分

佃

官

阿

彩

二

片

土

名

巷

仔

口

租

銀

一

錢

六

分

佃

李

阿

田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一

錢

八

分

佃

黃

啟

龍

一

片

土

名

官

㕔

后

租

銀

一

錢

四

分

佃

蘇

阿

超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一

錢

零

四

𨤲

佃

林

祖

蔭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一

錢

四

分

佃

林

竈

弟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三

錢

六

分

佃

張

乃

茂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二

錢

六

分

一

𨤲

佃

張

乃

茂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三

錢

四

分

佃

李

阿

光

一

片

土

名

中

園

租

銀

三

錢

四

分

佃

李

阿

得

年
完
新
興
里
三
圖
八
甲
育
嬰
堂
額

銀

三

兩

零

九

分

一

𨤲

米

六

斗

七

升

四

合

養
濟
院

在

西

郊

外

夫

人

宮

坊

宋

紹

興

中

郡

守

呂

行

已

建

明

洪

武

間

知

府

唐

鐸

重

建

爲

孤

貧

男

婦

棲

止

額

內

孤

貧

四

十

二

名

日

給

口

糧

銀

一

分

衣

布

銀

在

外

額

外

一

十

一

名

口

糧

照

給

無

衣

布

存
恤
院

原

在

水

南

南

庄

后

改

徙

水

東

劍

化

閣

下

僻

處

爲

孤

癩

男

婦

棲

止

額

內

孤

癩

四

十

二

名

日

給

口

糧

一

分

衣

布

銀

在

外

額

外

十

二

名

口

糧

照

給

無

衣
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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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安
樂
社

宋

嘉

定

通

判

詹

大

椿

剏

或

二

十

里

或

三

十

里

置

一

舍

使

道

路

疫

病

之

人

歸

養

之

義
園叢

塜
𢊊

在

城

東

宋

乾

道

間

郡

守

李

𢈔

闢

地

聽

民

不

能

葬

者

葬

之

爲

兩

塔

以

别

男

女

召

僧

守

之

月

給

香

米

後

林

潔

己

再

闢

一

所

築

牆

圍

之

安
福
𢊊

宋

寶

慶

初

知

川

事

傳

康

剏

以

聽

民

葬

倉
一
𢊊

□
□
園

宋

嘉

定

間

知

州

事

林

潔

己

置

聽

民

收

葬

禁

火

葬

停

柩

皆

使

安

厝

得

所

明

置

四

園

一

在

城

東

演

仙

下

里

一

在

城

西

劍

津

里

一

在

城

南

崇

福

里

一

在

城

北

演

山

下

里

成

化

間

知

府

鄭

時

洪

治

間

知

縣

陸

嵩

建

義
塜

一

在

太

古

山

明

萬

歴

間

知

府

薛

藩

署

縣

徐

久

德

置

一

在

鑿

灘

瓦

厰

建

廟

置

田

有

碑

記

舊

志

名

東

義

塜

一

在

水

南

坊

牌

統

以

牆

舊

志

名

西

義

塜

皆

國

朝

知

府

周

　

元

文

立

一

在

溪

東

地

藏

堂

玉

屏

山

右

郡

判

楊

毓

建

易

民

山

聽

民

埋

葬

兼

置

田

六

段

坐

落

崇

福

計

苖

三

斗

給

地

藏

堂

僧

收

掌

看

守

封

識

舊

志

名

東

南

義

塜

一

在

北

郊

外

乾

隆

十

二

年

知

府

胡

寶

琳

捐

俸

銀

三

十

六

兩

買

民

人

張

映

西

山

塲

一

片

坐

址

後

峽

地

方

有

碑

一

在

西

郊

外

對

河

嘉

慶

五

年

十

月

知

府

廣

善

捐

俸

銀

番

二

十

圓

買

民

人

胡

世

楷

等

山

一

片

坐
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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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水

南

地

方

土

名

新

舖

后

門

其

山

上

至

山

頂

下

至

魚

池

左

至

坑

右

至

小

較

塲

南

營

菜

地

上

下

有

石

界

牌

二

片

并

記

一

在

東

郊

外

嘉

慶

五

年

民

人

黃

玉

標

黃

孔

文

願

將

劍

浦

坊

上

名

小

八

卦

山

一

片

捐

出

橫

六

丈

四

尺

直

三

丈

六

尺

聽

民

自

葬

餘

山

仍

屬

黃

姓

管

理

立

有

界

牌

二

片

一

在

東

郊

外

黄

家

碓

后

乾

隆

三

十

年

民

人

吴

朝

元

設

立

義

塚

一

座

聼

民

自

塟

又

于

三

十

二

年

在

玉

屏

山

地

藏

壇

對

山

造

義

塚

三

座

更

千

大

路

外

叚

立

義

塚

四

座

令

子

孫

每

歲

於

秋

仲

焚

燒

楮

帛

一

在

城

西

郊

外

無

祀

壇

左

嘉

慶

五

手

閤

邑

公

捐

築

墻

爲

園

聼

民

白

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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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戸
役三

代
力
役
與
粟
米
布
縷
同
徵
葢
有
身
則
有
役
庶

人
之
分
也

漢
算
口
賦
給
徭
役
且
役
之
且
賦
之
矣

唐
立
租
庸
調
庶
幾
近
古
變
爲
兩
稅
論
者
尤
之
然

其
法
稱
簡
便
後
世
相
因
而
不
易
至
於
稅
外
加
役

失
其
本
意
矣

五
代
計
口
算
身
丁
錢
殆
踵
唐
法
而
加
重

宋
嘗
下
兩
浙
福
建
除
身
丁
錢
四
十
五
萬
貫
矣
鄉

役
吏
役
之
設
漸
貽
里
正
衙
前
之
弊
於
是
有
僱
役

之
議
其
弊
也
以
免
役
寛
剰
錢
與
手
實
法
而
義
役

興
焉

元
立
科
差
法
詳
不
可
考

明
初
以
版
籍
覆
天
下
之
丁
甲
田
一
頃
出
丁
夫
一
人

不
及
頃
者
以
他
田
足
之
名
曰
均
工
夫
洪
武
三
年

詔
戸
部
籍
天
下
戸
口
置
戸
帖
著
之
籍
籍
上
公
府

帖
給
之
民
十
四
年
編
戸
役
黃
册
以
一
百
一
十
戸

爲
里
推
丁
糧
多
者
十
戸
爲
長
餘
百
戸
分
附
於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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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甲
爲
甲
首
甲
十
戸
爲
全
圖
不
能
十
戸
名
半
圖
城

中
曰
坊
近
城
曰
廂
鄉
都
曰
里
里
各
編
一
册
册
首

爲
總
圖
鰥
寡
孤
獨
不
任
役
者
著
之
圖
尾
曰
畸
零

帶
管
册
十
年
一
查
比
登
下
其
死
生
其
畜
產
田
塘

山
地
貿
易
者
一
開
除
一
新
收
過
割
其
糧
稅
戸
凡

三
等
曰
民
曰
軍
曰
匠
民
有
儒
有
醫
有
陰
陽

儒

醫

陰

陽

皆

不

役

惟

民

籍

者

役

之

軍
有
校
尉
有
力
士
弓
舖
兵
匠
有
㕑

役
裁
縫
馬
船
之
類

凡

手

藝

工

作

之

人

皆

得

與

焉

其

目

甚

多

不

可

備

晰

匠

戸

有

二

等

曰

住

坐

曰

輪

班

住

坐

之

匠

月

上

工

十

日

不

赴

班

者

令

輸

銀

謂

之

匠

班

軍

匠

皆

不

役

徭

差

瀕
海
有
鹽
竈
寺
有
僧
觀
有
道
士
畢
以
其
業
著
籍

人
戸
以
籍
爲
㫁
民
兄
弟
出
分
及
贅
婿
乞
養
子
歸

宗
另
㸑
者
聽
異
籍
惟
軍
匠
以
異
籍
爲
規
避
死
若

逃
者
於
本
籍
勾
補
丁
有
二
等
民
始
生
籍
之
曰
不

成
丁
年
十
六
曰
成
丁
丁
成
而
役
六
十
而
免
婦
女

若
不
成
丁
不
役
以
役
言
則
有
三
等
以
戸
計
曰
里

甲
卽

里

長

甲

首

歲

各

役

一

人

以

董

一

里

一

甲

之

事

里

長

猶

周

之

比

長

閭

胥

秦

漢

之

里

魁

亭

長

唐

宋

之

坊

正

里

正

在

城

四

隅

七

圖

之

長

爲

坊

長

在

鄉

九

十

二

圖

之

長

爲

里

長

謂

之

正

役

■

以

丁
計
曰
均

　

以

隷

兵

門

役

凡

在

官

人

役

給

使

令

徭

曰

均

徭

以

一

里

之

十

甲

各

値

一
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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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承

徭

役

而

約

歲

中

各

色

雜

目

宜

役

民

者

編

地

均

之

或

力

或

銀

從

所

便

爲

共

葢

本

唐

丁

庸

宋

承

符

揀

搯

而

名

其

以

夫

馬

驢

三

等

專

接

逓

曰

驛

傳

以

機

兵

弓

兵

防

盜

賊

曰

民

兵

三

者

皆

爲

泛

役

併

正

役

謂

之

四

差

上
命
非
時
徭
曰
雜
泛
民
年
七
十
而
上
許

一
子
侍
養
免
雜
泛
役
品
官
免
役
以
職
秩
爲
差
官

故
仍
免
徭
三
年
凡
役
法
視
册
籍
上
中
下
戸
爲
之

等
如

洪

武

中

詔

凡

祗

應

禁

子

弓

兵

等

無

得

差

㸃

糧

多

人

戸

俱

以

市

民

僉

充

是

也

率
五

年
而
均
徭
又
五
年
充
里
長
甲
首
坊
里
中
年
高
有

德
者
則
擇
爲
老
人
給
以
敎
民
榜
文
坐
申
明
亭
凡

小
民
戸
婚
田
土
鬬
毆
賭
盜
諸
小
事
悉
聽
平
息

有不

聽

理

㫁

赴

縣

告

者

以

越

訴

論

又

詔

老

人

隨

縣

官

朝

覲

得

陳

民

間

疾

苦

及

縣

官

不

法

事

老

人

得

以

入仕

此
起
皆
於
役
於
田
賦
不
相
及
其
後
乃
約
省
部

上
供
若
官
府
春
秋
飮
社
存
恤
日
用
諸
經
費
令
里

長
各
賦
錢
以
供
曰
里
甲
錢
意
主
於
便
民
浸
淫
至

雜
供
私
饋
無
名
百
出
動
至
罄
產
初
計
戸
而
高
下

任
心
里
甲
中
吏
往
往
優
形
勢
而
攤
之
單
小
議
者

謂
租
由
田
出
富
自
租
生
苟
不
論
丁
糧
而
獨
於
里

甲
均
之
爲
弊
何
極
宜
令
府
州
縣
查
舊
編
力
差
若

千
銀
差
若
干
上
下
編
㸃
必
得
其
差
役
難
易
輕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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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之
適
而
後
將
該
差
里
甲
除
優
復
外
無
論
都
圖
里

甲
先
丁
糧
多
者
畢
以
次
編
其
小
者
居
後
自
極
大

以
至
極
小
造
鼠
尾
册
以
差
次
塡
編
之
諸
市
民
商

賈
當
囊
篋
而
不
置
田
產
者
聽
自
占
以
古
人
𠪨
賦

里
布
之
法
徵
之
於
是
徭
役
一
以
丁
產
爲
宗
不
論

里
而
單
下
戸
稍
得
寛
其
後
法
益
圮
而
吏
於
土
者

終
不
能
以
其
身
供
百
務
諸
上
供
公
費
旣
輸
銀
於

官
官
復
給
所
輸
銀
於
坊
里
長
爲
營
供
所
給
不
能

一
二
而
供
者
十
百
甚
且
一
無
給
惟
計
値
年
里
甲

責
以
祗
應

明

初

令

天

下

貢

土

所

有

有

常

額

珍

奇

玩

好

不

與

卽

須

用

編

之

里

甲

出

銀

以

市

顧

其

目

冗

碎

奸

黠

緣

爲

利

孔

又

大

工

營

繕

祠

官

祝

𨤲

資

用

煩

溢

迨

至

中

葉

倭

㓂

交

訌

仍

歲

河

決

國

用

耗

殫

於

是

里

甲

均

徭

浮

於

歲

額

矣

而
里
甲
大
病
矣
坊
長
應
辦

尤
劇
故
其
後
請
改
隅
歸
里
至
於
里
中
魁
豪
㸃
値

里
長
與
官
爲
市
以
一
科
十
而
十
甲
亦
甚
病
難
支

矣
於
是
御
史
沈
灼
議
將
通
縣
費
用
分
正
雜
二
綱

以
丁
四
糧
六
均
派
見
年
里
甲
合
一
年
丁
糧
爲
一

年
祗
應
籍
存
於
官
榜
揭
於
衢
皆
自
分
守
道
頒
其

數
綱
之
爲
言
猶
網
有
綱
一
舉
而
盡
也
如
文
廟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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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稷
之
祭
及
鄉
飮
之
類
則
曰
正
辦
如
迎
春
桃
符
新

官
到
任
生
儒
考
試
一
切
供
辦
之
類
則
曰
雜
辦
又

縣
官
私
用
謂
之
私
綱
歲
不
知
其
凡
幾

正

綱

名

目

甚

多

不

可

備晰均
徭
編
役
米
石
凖
夫
一
丁
官
吏
及
老
疾
鹽
戸
當

免
役
者
計
一
年
該
役
額
數
各
以
應
役
丁
米
塡
各

衙
門
差
使
應
出
銀
者
謂
之
銀
差
應
出
力
者
謂
之

力
差
銀
差
僱
役
法
也
力
差
差
役
法
也
顧
小
民
畏

見
官
吏
卽
巨
室
亦
不
利
親
充
往
往
募
人
代
之
募

人
必
橫
索
其
直
最
病
則
省
司
聽
差
解
者
解
皆
京

庫
料
物
諸
收
納
悉
中
官
恣
爲
留
難
每
至
破
家
若

募
解
侵
冒
則
又
代
償
爲
累
其
次
直
堂
庫
子
倉
夫

斗
級
司
錢
穀
出
納
必
俟
經
收
銀
穀
支
放
盡
然
後

得
代
郡
邑
有
司
諸
日
用
費
皆
取
諸
庫
子
官
廉
尙

爲
樽
節
否
則
日
費
不
貲
或
徵
糧
不
及
者
輙
爲
借

支
後
不
必
儘
償
查
盤
倉
穀
稍
盈
名
曰
過
收
稍
縮

則
罪
以
折
閱
當
主
守
時
業
以
工
徒
爲
必
得
之
罪

而
上
役
常
例
吏
書
需
索
雖
法
令
不
能
禁
主
守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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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勞
苦
固
不
足
論
矣
至
銀
差
有
解
有
支
解
者
例
有

脚
耗
支
則
坐
名
追
呼
率
過
正
額
且
徭
役
雖
有
常

而
每
甲
丁
糧
無
定
今
年
數
盈
則
差
必
減
明
年
數

縮
則
差
必
增
增
則
累
重
減
則
累
輕
名
曰
均
徭
徭

實
不
均
於
是
御
史
虞
守
愚
爲
流
編
法
以
一
縣
丁

糧
酌
定
則
例
推
之
十
年
而
均
之
法
亦
良
矣
然
吏

書
之
弊
抽
前
曵
後
以
放
富
差
貧
苦
樂
依
然
不
均

御
史
白
賁
乃
嚴
爲
禁
停
絶
丁
捐
役
之
編
順
甲
先

乙
後
之
序
有
餘
則
推
之
下
年
以
補
其
縮
不
足
則

取
之
下
年
以
損
其
贏
至
御
史
李
元
陽
槩
一
縣
之

數
如
糧
萬
石
則
每
年
以
千
石
丁
萬
口
則
每
年
以

千
口
今
年
盈
則
捐
之
以
補
明
年
之
不
足
明
年
縮

則
益
之
以
取
諸
今
年
之
有
餘
定
爲
十
段
一
年
而

編
一
段
謂
之
十
段
錦
然
配
搭
割
截
日
久
復
滋
多

弊
御
史
李
鳳
翔
又
復
流
編
法
法
屢
變
而
差
解
斗

給
庫
站
之
困
如
故
至
倭
亂
軍
興
而
丁
四
糧
八
奉

旨
定
賦
民
轉
增
一
役
矣
乃
又
有
均
徭
增
廣
額
外

提
編
其
法
以
銀
差
力
差
排
編
十
甲
如
一
甲
不
足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則
提
下
甲
補
之
民
困
愈
甚
若
驛
傳
古
候
人
之
職

也
明
朝
水
陸
皆
設
有
驛
遞
以
待
使
命
之
往
來
與

徵
發
轉
輸
符
信
之
緩
急
其
大
臣
有
特
恩
者
則
得

乘
傳
故
水
有
花
紅
船
陸
有
驢
馬
夫
供
張
廩
餼
悉

具
焉
初
亦
力
役
之
征
其
後
從
田
起
科
專
以
畝
論

延
平
所
屬
劍
浦
大
橫
茶
洋
嵢
峽
等
驛
遞
各
縣
苖

糧
通
融
排
編
五
馬
三
驢
俱
編
有
首
以
糧
之
大
者

充
之
如
有
不
足
則
朋
戸
照
應
每
十
年
一
編
苖
戸

親
當
是
時
法
密
非
有
符
騐
不
得
乘
驛
乘
驛
者
亦

取
支
應
得
不
敢
妄
有
需
索
至
關
文
漸
濫
供
億
愈

繁
貪
鄙
成
風
需
索
日
甚
加
以
驛
遞
官
吏
百
計
追

求
正
德
間
郡
守
歐
陽
鐸
始
議
官
當
鐸
去
不
久
而

法
變
嘉
靖
初
郡
守
陳
能
深
惟
其
弊
酌
驛
繁
簡
以

定
工
食
將
六
縣
田
糧
通
計
每
糧
一
石
派
銀
三
錢

三
分
五
𨤲
每
石
更
徵
買
馬
鋪
陳
修
造
船
𨾏
銀
一

分
五
𨤲
繳
縣
徵
收
解
府
每
季
仲
月
驛
遞
官
吏
支

領
僱
役
充
當
其
後
復
廢
嘉
靖
十
七
年
改
徵
民
米

每
石
派
銀
四
錢
一
分
二
十
四
年
每
石
減
徵
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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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錢
二
分
將
未
差
人
戸
㸃
僉
夫
保
巡
按
御
史
曾
復

徵
銀
四
錢
一
分
革
去
夫
保
尋
復
於
各
縣
均
徭
人

戸
編
僉
夫
保
夫
保
不
諳
荅
應
僱
募
夫
甲
代
當
附

驛
猾
奸
用
强
包
泊
多
方
刁
勒
驛
遞
官
吏
又
利
夫

保
親
當
先
索
常
例
及
至
答
應
則
肆
行
冐
破
使
客

到
彼
躱
閃
失
誤
嘉
靖
三
十
四
年
郡
守
彭
澄
請
革

驛
遞
積
棍
夫
甲
以
甦
夫
保

延

平

府

爲

議

處

驛

傳

事

該

本

府

備

查

所

屬

劍

浦

等

驛

逓

原

係

各

縣

苖

糧

通

融

排

編

五

馬

三

驢

十

年

一

替

苖

戸

親

當

民

皆

稱

便

已

經

呈

詳

欲

復

惟

南

順

將

有

驛

縣

分

久

困

欲

蘇

但

願

苖

當

而

沙

尤

永

大

各

在

偏

安

及

各

縣

糧

多

之

家

不

願

復

舊

嘉

靖

十

八

年

改

議

石

米

派

銀

四

錢

一

分

給

發

官

當

二

十

四

年

每

石

減

徵

三

錢

二

分

將

未

差

人

戸

㸃

僉

夫

保

着

役

又

係

各

驛

與

逓

夫

甲

兼

同

支

銷

仍

與

官

吏

互

冒

官

銀

以

致

答

應

失

誤

續

蒙

復

舊

徵

銀

四

錢

一

分

革

去

夫

保

召

募

附

驛

居

民

領

銀

應

役

未

及

半

載

因

答

應

浩

繁

累

及

身

家

前

府

沈

看

得

附

驛

居

民

果

非

本

等

差

徭

勢

難

逼

令

應

當

請

於

各

縣

均

徭

人

戸

編

僉

夫

保

應

役

如

不

諳

答

應

者

每

榜

頭

銀

一

兩

追

銀

三

兩

五

錢

在

官

僱

募

夫

甲

代

當

奈

各

驛

逓

夫

甲

俱

係

附

近

軍

民

無

籍

之

徒

每

在

驛

逓

把

持

如

茶

洋

嵢

峽

俱

流

民

寄

居

又

多

本

府

光

棍

軍

民

遠

赴

承

當

官

吏

貪

圖

合

黨

侵

漁

一

遇

徭

編

夫

保

到

驛

不

容

正

身

應

當

用

强

包

泊

每

榜

頭

銀

一

兩

勒

至

二

三

十

兩

稍

有

不

從

令

親

應

役

暗

唆

使

客

凌

辱

需

索

鄕

民

無

奈

只

得

聽

從

包

攬

隨

將

包

銀

肥

己

不

凑

答

應

又

驛

逓

官

吏

安

夫

保

親

身

應

役

索

拜

見

及

各

項

常

例

及

答

應

儘

其

出

辦

費

用

動

至

百

數

至

領

官

銀

到
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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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官

吏

夫

甲

或

詐

稱

還

債

或

掯

留

未

得

常

例

盡

數

侵

收

不

發

支

用

倘

有

𦂳

急

不

敷

私

將

己

銀

整

作

成

色

低

銀

假

稱

借

來

銀

兩

且

磊

算

重

利

任

意

花

銷

目

般

冒

破

使

客

到

彼

藉

口

官

銀

未

領

　

閃

失

誤

本

府

雖

一

有

聞

知

差

人

根

䆒

奈

各

承

泊

夫

保

掍

徒

原

無

室

家

在

驛

與

逓

東

逃

西

竄

無

憑

懲

治

非

但

嵢

峽

茶

洋

二

處

爲

然

而

别

處

驛

逓

亦

皆

習

此

爲

常

以

致

日

見

疲

敝

甚

難

處

分

是

夫

甲

之

設

實

爲

有

害

今

欲

令

親

身

着

役

多

係

窮

鄉

僻

邑

不

諳

答

應

之

民

未

免

仍

被

包

泊

勒

掯

受

累

不

可

枚

舉

爲

今

之

計

救

偏

補

弊

合

無

仍

編

夫

保

銀

兩

貼

補

答

應

本

府

除

已

行

南

平

等

縣

近

奉

承

委

管

編

均

徭

官

將

嘉

靖

三

十

六

年

均

徭

戸

少

編

榜

頭

銀

両

使

得

輕

省

照

依

前

議

每

榜

銀

一

兩

當

官

量

度

酌

處

倍

追

銀

兩

發

各

驛

逓

着

令

官

吏

同

舘

㕑

有

役

之

人

領

去

內

除

支

各

員

役

供

給

工

食

等

項

餘

銀

盡

數

帮

補

月

定

官

銀

支

用

今

查

各

驛

原

額

徭

編

舘

㕑

夫

內

選

取

劍

浦

驛

六

名

茶

洋

大

橫

雙

峰

驛

各

四

名

王

臺

三

華

白

蓮

各

三

名

富

屯

驛

二

名

各

承

管

答

應

廩

糧

等

項

雖

非

誠

實

懼

法

之

民

但

原

有

工

食

久

慣

人

役

且

查

有

掛

脚

銀

兩

不

致

逃

避

如

舘

夫

不

過

看

守

鋪

陳

什

物

㕑

夫

不

過

買

辦

下

程

酒

飯

宿

食

中

伙

而

已

再

無

别

項

差

使

此

等

人

役

比

先

夫

保

夫

甲

答

應

之

時

領

出

官

銀

整

備

前

項

飯

食

每

多

侵

尅

全

無

顧

惜

今

若

以

之

承

管

官

銀

答

應

則

可

多

可

少

彼

當

自

求

節

省

而

官

銀

不

致

虛

耗

矣

其

各

驛

大

轎

人

夫

就

於

常

做

夫

內

選

取

有

力

量

者

責

令

二

人

專

作

夫

頭

給

與

工

食

每

遇

上

司

按

臨

經

過

使

客

往

來

領

銀

僱

夫

答

應

迎

送

不

許

越

外

多

勒

又

查

延

平

嵢

峽

二

逓

運

所

原

無

廩

糧

支

應

只

是

僱

募

小

兠

擡

扛

人

夫

船

夫

而

小

轎

扛

夫

往

往

乘

見

土

司

臨

逼

每

小

兠

一

乘

行

李

一

扛

原

該

工

錢

若

干

輙

要

多

勒

數

分

夫

保

恐

誤

接

濟

只

得

屈

從

以

致

官

銀

耗

甚

先

經

報

有

夫

頭

各

六

名

在

所

着

令

僱

夫

無

誤

今

若

將

驛

逓

積

棍

夫

甲

通

行

革

退

責

令

各

驛

將

舘

㕑

夫

轎
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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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頭

各

所

將

扛

夫

頭

船

夫

頭

開

報

按

月

眼

同

官

吏

具

印

信

領

狀

到

府

支

領

官

銀

就

給

舘

㕑

夫

買

辦

廪

糧

中

火

等

項

如

催

僱

轎

扛

人

夫

就

於

各

驛

原

報

大

轎

夫

內

選

取

四

名

相

帮

答

應

該

所

將

夫

頭

令

其

僱

夫

支

應

仍

着

令

討

保

承

管

在

官

將

月

定

官

銀

給

與

各

驛

收

領

其

餘

榜

頭

銀

兩

給

與

帮

補

答

應

過

往

浩

繁

之

費

一

則

免

夫

甲

之

包

泊

二

則

免

管

厨

夫

之

冒

破

三

則

免

夫

頭

之

刁

勒

乃

遵

奉

本

道

詳

允

案

騐

將

月

給

官

銀

准

與

按

季

通

融

支

應

如

有

透

用

亦

不

准

其

給

補

間

有

冒

破

姑

免

追

問

則

官

當

之

法

庶

幾

可

行

且

夫

甲

旣

革

夫

保

可

甦

民

情

稱

快

而

驛

逓

之

弊

可

少

祛

矣

又

嚴

禁

附

驛

奸

徒

自

今

以

後

不

許

仍

前

私

强

包

泊

以

絶

刁

難

需

索

及

不

許

私

將

領

到

官

銀

扯

還

舊

積

以

絶

官

吏

假

託

營

私

則

驛

逓

不

敢

推

頼

而

答

應

不

至

於

錯

失

矣

附

論

二

篇

舊

志

論

曰

吾

觀

於

諸

縣

差

役

而

知

延

民

之

不

易

贍

也

夫

差

役

之

民

頗

繁

皆

以

下

供

上

往

役

之

義

也

而

其

最

繁

而

艱

者

莫

越

於

庫

子

倉

斗

給

解

戸

而

其

尤

繁

者

則

各

驛

夫

保

瘁

甚

矣

夫

保

之

名

起

於

近

八

九

年

內

其

初

以

驛

傳

水

夫

銀

徵

於

官

而

給

於

驛

逓

費

出

汰

靡

莫

有

任

其

事

者

故

有

借

倩

夫

保

之

名

籍

名

於

官

以

司

募

散

繼

而

借

倩

者

罷

於

祗

應

又

多

冒

没

官

銀

之

辜

率

多

逃

逋

有

司

者

未

深

察

其

故

遂

編

夫

保

於

上

户

而

有

徭

編

夫

保

之

名

夫

征

役

之

制

不

出

於

銀

則

出

於

力

旣

出

於

役

則

不

入

於

賦

今

驛

傳

水

夫

銀

所

以

代

馬

驢

紅

站

船

等

差

而

設

也

夫

旣

已

斂

其

銀

已

資

官

僱

而

與

糧

賦

並

科

則

固

當

除

其

力

役

之

差

矣

非

力

役

可

除

也

斂

其

銀

所

以

代

其

役

也

今

則

不

然

旣

增

之

以

借

倩

又

更

之

以

徭

編

而

其

徭

編

者

又

往

往

出

銀

轉

僱

驛

逓

之

徤

猾

者

代

爲

之

役

其

費

於

官

編

之

數

亡

慮

三

四

十

倍

或

至

不

貲

則

是

驛

傳

一

差

也

徵

其

銀

而

又

役

其

力

入

於

賦

而

復

不

免

其

役

一

役

而

重

徵

於

事

體

奚

當

况

近

日

士

大

夫

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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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公

委

人

使

往

來

絡

繹

於

途

關

符

繁

濫

供

億

尙

侈

皆

往

時

所

未

有

而

其

不

肖

者

又

有

亁

折

之

索

而

代

役

之

人

不

任

箠

楚

益

至

濫

費

而

償

其

費

者

卒

歸

之

徭

編

之

人

戸

馬

展

轉

朘

剝

民

何

以

堪

嗟

乎

此

豈

非

爲

民

上

者

所

當

䆒

心

哉

夫

一

役

也

而

至

於

重

重

也

而

且

至

於

困

憊

不

可

支

然

則

獨

無

術

以

救

之

與

曰

有

節

之

而

已

或

曰

盍

返

國

初

法

民

當

爲

善

與

曰

近

法

不

必

更

也

去

其

所

以

撓

法

者

而

已

昔

蘇

子

由

曾

子

固

諸

賢

論

理

財

之

道

惟

在

於

去

冗

杜

浮

亟

焉

蘇

子

瞻

論

王

荆

公

變

法

之

害

獨

取

其

募

役

以

爲

不

可

廢

今

之

驛

傳

亦

猶

是

也

舊

法

不

能

卒

復

而

舊

日

之

樽

節

儉

約

獨

不

可

師

乎

誠

能

著

爲

畫

一

之

規

俾

供

應

有

則

痛

裁

其

冗

濫

出

入

有

稽

積

羡

以

待

窮

之

如

近

彭

侯

所

議

裁

革

夫

甲

以

稽

冒

侵

則

不

但

目

前

夫

保

可

漸

紓

其

力

而

復

官

當

之

故

以

祛

徭

編

重

徵

之

弊

且

有

日

矣游

志

論

曰

賦

役

之

難

惟

驛

逓

爲

甚

其

不

便

於

民

久

矣

何

以

言

之

前

驛

逓

之

法

籍

民

田

糧

上

戸

者

爲

夫

首

爲

馬

驢

首

數

有

不

足

以

中

下

戸

補

凑

之

每

糧

一

石

徵

銀

若

干

然

所

補

凑

戸

道

里

有

遠

近

田

糧

有

虛

實

人

戸

有

逃

亡

吏

胥

不

得

錢

則

緣

以

爲

奸

兹

爲

首

者

有

包

貱

之

苦

其

不

便

於

民

者

一

也

歲

春

秋

縣

逮

其

首

上

之

府

府

下

之

驛

逓

謂

之

上

下

班

官

府

吏

皂

有

打

㸃

錢

驛

逓

官

吏

有

常

例

錢

山

民

不

識

官

府

不

諳

操

舟

執

轡

豪

强

包

攬

之

徒

得

以

坐

挾

其

財

盡

所

欲

廼

得

釋

去

低

首

不

敢

搖

一

指

每

糧

一

石

多

至

八

九

錢

者

有

之

間

或

夥

其

同

惡

假

求

官

牒

下

臨

鄉

都

侵

凌

貧

弱

雖

雞

犬

不

寧

民

何

訴

哉

茲

官

府

有

追

征

之

擾

其

不

便

於

民

者

二

也

劍

浦

驛

逓

當

二

水

之

交

爲

都

會

上

游

舳

艫

輿

馬

其

密

如

櫛

與

他

驛

逓

簡

僻

者

不

同

南

平

田

糧

不

多

過

於

他

縣

今

以

南

平

之

民

盡

編

劍

浦

驛

逓

之

差

而

將

樂

五

縣

得

以

自

受

其

簡

僻

之

福

兹

差

役

有

不

均

之

嘆

其

不

便

於

民

者

三

也

夫

一

驛

逓

差

而

有

三

不

便

於

民

民

不

能

自

便

爲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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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上

者

又

不

求

以

便

民

兹

民

所

以

益

困

也

今

郡

守

陳

子

能

深

維

其

弊

思

從

民

便

酌

量

各

驛

逓

地

方

之

繁

簡

定

以

工

食

之

多

寡

將

六

縣

田

糧

通

融

計

算

除

虛

浮

并

優

免

外

每

糧

一

石

派

銀

三

錢

三

分

五

𨤲

每

石

更

徵

買

馬

鋪

陳

修

造

船

𨾏

銀

一

分

五

𨤲

檄

令

各

縣

查

照

每

年

徵

收

秋

糧

事

例

只

於

各

里

長

名

下

徵

完

解

府

每

季

仲

月

聽

驛

逓

官

吏

支

領

僱

役

充

當

接

應

不

得

如

前

拘

擾

夫

首

其

餘

剰

田

糧

照

數

徵

解

以

凑

補

各

驛

逓

閏

月

朝

覲

之

費

其

法

甚

爲

簡

便

可

爲

經

久

常

行

之

道

前

所

謂

夫

首

包

貱

之

苦

官

府

追

征

之

擾

差

役

不

均

之

弊

一

洗

而

空

之

矣

先

郡

守

歐

陽

子

鐸

亦

嘗

行

之

鐸

去

不

久

而

法

變

豈

繼

之

者

無

其

人

與

語

曰

其

人

存

則

其

政

舉

然
弊
革
復
生
稍
有
衣
食
者
待
斃
而
已
至
若
機
兵

一
差
正
統
時
召
募
民
壯
官
給
鞍
馬
器
械
復
本
戸

丁
糧
耳
洪
治
初
官
給
行
糧
而
工
食
乃
給
於
里
甲

之
丁
糧

大

率

糧

四

十

餘

石

編

一

名

歲

給

衣

甲

工

食

銀

七

兩

二

錢

初

曰

快

手

十

年

一

代

率

一

戸

僉

充

正
德
㓂
亂
加
增
名
數
工
食
取
於
田
賦
役
者

僱
直
官
歲
給
之
久
之
惟
征
工
食
僱
役

謂

之

募

兵

七
年

乃
合
一
縣
丁
糧
通
融
編
差
凡
丁
六
丁
米
三
十
九

石
編
機
兵
一
名
嘉
靖
三
年
又
除
官
米
優
免
外
丁

三
丁
米
三
十
九
石
編
機
兵
一
名
後
又
以
米
專
編

驛
丁
專
編
兵
嘉
靖
十
六
年
御
史
李
元
陽
就
現
在

機
兵
分
作
上
下
二
班
更
其
工
食
爲
三
兩
六
錢
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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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人
給
半
年
之
役
而
費
仍
一
日
二
分
歲
省
民
財
以

千
百
計
後
又
復
其
舊
三
十
六
年
改
丁
糧
對
編
又

有
加
派
均
徭
之
議
而
每
名
倍
追
工
食
十
四
兩
四

錢
除
給
機
兵
外
以
充
軍
餉
四
十
四
年
御
史
汪
道

昆
以
軍
費
不
貲
題
通
省
丁
糧
悉
以
丁
四
糧
八
派

追
軍
餉
其
倍
追
機
兵
加
派
均
徭
悉
罷
而
客
兵
平

倭
歲
調
預
防
所
派
尙
不
給
也
乃
留
料
鈔
鹽
鈔
課

屯
諸
銀
又
𣸸
編
抽
取
民
兵
又
減
巡
司
弓
兵
皆
征

其
銀
以
充
之
又
榷
市
坊
酒
稅
抽
現
存
寺
租
扣
各

倉
折
價
減
預
備
軍
儲
倉
之
夫
斗
而
追
其
工
食
以

凑
之
葢
徭
站
民
兵
之
弊
至
嘉
靖
之
季
而
極
矣
迄

隆
慶
四
年
江
西
布
政
司
請
將
各
項
差
役
逐
一
較

量
輕
重
如
力
差
則
計
其
代
當
工
食
之
費
酌
爲
增

減
銀
差
則
計
其
扛
解
交
納
之
費
加
以
溢
耗
通
計

歲
用
幾
何
悉
照
丁
糧
敷
派
開
載
各
戸
繇
帖
立
限

徵
收
異
時
編
某
爲
某
役
某
爲
頭
戸
某
爲
帖
戸
者

悉
革
罷
名
一
條
鞭
法
頗
爲
簡
便
戸
部
始
爲
題
允

然
未
有
行
者
萬
歴
初
年
都
御
史
龎
尙
鵬
始
推
廣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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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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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行
之
本
於
王
宗
沭
均
書
中
所
載
其
法
通
府
州
縣

十
歲
中
夏
稅
秋
糧
存
留
起
運
額
幾
何
土
貢
里
甲

均
徭
驛
傳
民
兵
額
幾
何
通
爲
一
條
總
徵
而
均
支

之
民
間
徵
派
名
色
一
切
省
除
其
曰
綱
卽
舊
之
綱

銀
也

南

平

每

丁

派

銀

三

分

七

𨤲

零

米

每

石

八

分

六

𨤲

零

其
曰
徭
卽
舊
之

均
徭
也

南

平

每

丁

派

銀

八

分

四

零

米

一

錢

九

分

七

𨤲

零

𨤲
其
曰
兵
卽
舊

之
民
壯
也

南

平

每

丁

派

銀

三

分

六

𨤲

零

米

九

分

五

𨤲

零

其
曰
站
卽
舊

之
驛
傳
也

南

平

每

石

徵

銀

三

錢

一

𨤲

八

毫

八

忽

五

纎

世
謂
條
鞭
四
差

是
也
原
夫
條
鞭
之
法
葢
目
擊
該
年
里
甲
之
苦
合

通
邑
之
物
力
以
支
一
年
少
分
細
民
之
重
負
且
會

計
萬
費
之
目
寛
爲
之
額
雖
有
貪
饕
無
所
藉
口
葢

使
後
人
無
可
復
加
云
爾
且
人
知
貼
所
載
每
歲
并

輸
可
免
糧
長
收
頭
諸
費
爲
民
利
甚
至
其
後
接
踵

三
大
征
頗
有
加
派
事
畢
旋
已
至
四
十
六
年
驟
增

遼
餉
三
百
萬
乃
援
征
倭
播
例
逐
畝
加
糧
天
啟
元

年
給
事
中
甄
淑
云
遼
餉
加
派
易
致
不
均
葢
天
下

戸
口
有
戸
口
之
銀
人
丁
有
人
丁
之
銀
田
土
有
田

土
之
銀
有
司
徵
收
總
曰
銀
額
按
銀
加
派
則
其
數



 

南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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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二

不
漏
且
小
民
最
苦
者
無
田
之
糧
無
米
之
丁
田
鬻

富
室
產
去
糧
存
而
猶
輸
丁
賦
宜
取
額
丁
額
米
兩

徵
而
定
其
數
米
若
于
卽
帶
丁
若
干
買
田
者
收
米

便
收
丁
則
縣
册
不
失
額
貧
民
不
致
賠
累
有
司
亦

免
逋
賦
之
患

按

此

爲

丁

歸

糧

之

始

究
之
糧
長
里
長
名
罷
實

存
諸
役
卒
至
復
僉
農
氓
竟
視
差
徭
征
糧
爲
正
賦

而
力
役
之
征
又
不
能
免
也
至
啟
禎
末
年
而
又
有

練
餉
新
餉
之
加
編
戸
之
民
愈
難
堪
矣
此
征
輸
之

困
也
而
黃
册
十
年
一
造
册
書
之
叢
弊
又
不
可
勝

言
知
縣
劉
兆
元
具
詳
革
除
終
莫
之
勝

附

原

詳

南

平

縣

爲

乞

除

二

百

年

來

積

蠧

以

甦

億

萬

載

民

瘼

事

通

縣

黃

册

書

手

十

年

一

造

用

以

稽

查

戸

口

丁

糧

多

寡

虛

實

也

册

完

則

册

書

罷

閑

後

造

方

行

另

報

此

各

省

之

通

行

而

全

閩

同

之

未

有

以

一

人

而

造

造

皆

爲

冊

書

歲

歲

皆

爲

册

書

餐

民

膏

血

無

時

休

息

如

南

平

之

册

書

者

也

南

平

册

書

冊

宗

解

京

已

畢

猶

然

名

爲

外

班

書

手

猶

然

歲

歲

下

民

間

收

工

食

其

合

夥

取

之

民

問

也

視

催

科

不

啻

嚴

矣

民

以

錢

穀

而

奉

之

册

書

也

視

國

課

不

啻

急

矣

下

民

之

供

常

賦

者

曾

無

升

合

之

糧

而

冊

書

之

索

常

例

者

若

祖

宗

之

額

故

民

不

苦

於

國

稅

之

徵

而

苦

於

冊

書

之

徵

謂

國

稅

之

徵

無

稅

者

可

免

而

冊

書

之

徵

無

稅

者

亦

不

免

也

不

由

官

票

不

定

數

目

里

排

隨

民

戸

之

貧

富

以

供

冊

書

之

取

卽

窮

民

孑

婦

每

人

不

下

五

分

計

歲

得

三

千

餘

金

則

民

之

無

聊

不

出

於

官

府

之

徵

實

出

於

冊

書

之

徵

矣

且

取

之

者

當

有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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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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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三

名

而

爲

所

取

者

當

責

其

實

九

十

九

人

歲

歲

而

取

工

食

當

九

十

九

圖

歲

歲

而

造

冊

乎

乃

爲

之

解

者

曰

此

册

書

者

册

務

已

完

然

各

衙

門

書

冩

文

冊

一

時

𦂳

急

取

之

外

班

書

手

亦

公

家

之

急

用

云

是

或

然

矣

苐

思

文

冊

𦂳

急

未

必

九

十

九

人

之

盡

用

也

且

未

必

九

十

九

人

之

時

時

用

也

况

本

房

書

冩

取

於

本

房

之

書

手

此

各

省

全

閩

皆

然

何

此

地

之

書

手

止

直

日

管

事

而

非

直

日

了

不

相

帮

致

此

輩

或

暫

答

應

於

一

時

而

自

取

給

於

工

食

擾

害

於

民

間

也

此

南

平

積

弊

所

當

重

懲

內

班

之

怠

弛

而

速

斥

外

班

之

冐

濫

也

又

查

外

班

之

中

有

一

書

而

當

兩

圖

夫

一

人

而

包

當

兩

圖

書

手

是

一

人

而

包

濫

兩

圖

工

食

也

此

蠧

不

除

民

害

何

極

况

當

此

洪

衝

爲

患

民

怨

久

積

而

莫

舒

民

情

久

困

而

莫

解

目

擊

心

傷

必

欲

去

此

朝

食

寧

能

優

游

不

决

令

此

輩

復

得

魚

肉

吾

民

也

又

縣

每

里

俱

於

六

月

朔

出

役

除

納

原

編

正

額

之

糧

名

曰

大

綱

大

綱

之

外

每

見

役

一

名

或

出

銀

六

七

兩

三

四

兩

不

等

輸

之

本

縣

爲

公

費

之

用

名

曰

小

綱

歲

不

下

五

六

百

兩

又

歲

冬

給

各

驛

逓

司

兵

與

本

縣

皂

隷

燈

夫

各

役

工

食

每

名

常

例

扣

銀

五

錢

爲

公

費

亦

不

下

五

六

百

兩

由

此

地

爲

閩

首

衝

當

三

路

迎

送

往

來

交

際

曾

無

休

歇

故

自

國

初

沿

習

至

今

以

爲

常

供

而

未

有

改

卽

知

其

害

而

去

之

或

以

充

過

客

人

情

之

用

而

民

不

蒙

實

惠

也

卑

職

春

間

蒞

任

至

仲

夏

各

里

新

役

猶

沿

小

綱

之

名

以

爲

舊

日

故

事

去

冬

各

舖

司

兵

皂

快

各

役

猶

欲

領

例

扣

之

銀

本

縣

以

是

銀

出

於

民

而

入

於

官

者

也

出

於

民

是

派

於

民

也

官

之

所

入

者

一

而

民

之

所

派

者

百

何

忍

於

派

民

之

百

以

爲

入

官

之

一

也

各

役

之

工

食

出

之

於

官

而

入

之

於

民

者

也

民

以

終

歲

血

汗

之

勤

勞

而

博

此

數

兩

之

工

食

一

家

之

全

活

是

賴

恨

不

得

多

一

分

則

受

一

分

之

賜

爲

民

父

母

方

恨

無

實

惠

以

爲

民

而

忍

令

剝

此

小

民

之

膏

脂

以

充

本

官

之

囊

槖

也

兩

經

出

示

禁

革

見

役

雖

無

攤

派

加

索

甲

首

之

利

在

小

民

亦

免

攤

派

加

索

之

害

而

舖

司

兵

等

役

且

有

今

歲
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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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得

銀

五

錢

加

糴

得

米

一

石

之

喜

則

民

情

可

知

矣

况

夫

山

高

地

窄

有

欲

耕

之

民

而

無

可

耕

之

地

卽

有

可

耕

之

地

不

必

有

力

耕

之

牛

冬

日

荷

鋤

指

爲

之

捩

腰

爲

之

折

而

所

獲

曾

不

足

供

終

歲

之

勤

動

則

苦

可

知

矣

而

日

之

肩

挑

而

力

食

者

不

過

魚

課

米

鹽

柴

菜

之

務

其

開

大

店

以

貿

易

民

財

者

多

出

於

異

省

不

編

之

民

則

困

又

可

知

矣

以

此

困

苦

之

民

而

遇

此

册

書

羣

聚

而

斂

之

加

以

少

綱

扣

以

常

例

民

奈

何

而

重

此

苦

乎

當

此

民

窮

之

秋

除

此

積

年

之

蠧

歲

可

省

民

數

千

餘

金

或

亦

甦

民

之

一

助

也

爲

此

激

切

冒

陳

伏

候

台

臺

賜

批

允

禁

庶

三

百

年

來

之

積

蠧

可

除

而

億

萬

載

之

生

民

有

賴

矣

國
朝

世
祖
章
皇
帝
平
一
海
內
首
厪
民
瘼
下
詔
曰
天
下
丁
銀

原
有
定
制
年
來
生
齒
凋
耗
有
司
其
細
加
察
覈
老

幼
悉
與
寛
免
又
詔
福
建
人
丁
地
畝
本
折
並
衛
所

錢
糧

卽

今

屯

糧

通
照
前
朝
萬
歴
四
十
八
年
則
例
徵
收

將
天
啟
崇
禎
加
派
盡
行
蠲
免
葢
凡
賦
役
悉
因
前

朝
之
舊
不
事
紛
更
去
其
弊
而
已
繼
又
深
念
編
民

窮
困
令
紳
衿
止
免
本
身
丁
徭
以
寛
恤
民
力
使
得

減
匀

按

明

會

典

嘉

靖

二

十

四

年

所

定

優

免

之

數

自

三

十

石

三

十

丁

至

一

石

一

丁

　

國

初

順

治

十

四

年

通

行

止

免

本

身

丁

徭

惜
當
時
奉
行
者
不
將
原
編
差

徭
銀
若
干
匀
入
綱
丁
綱
田
內
除
去
本
身
之
丁
另

定
科
則
使
差
丁
差
田
俱
得
減
徵
以
仰
承
德
意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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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反
加
出
削
免
銀
額
歸
入
地
丁
匀
徵
載
之
全
書
是

應
徵
銀
數
雖
免
於
紳
衿
已
徵
於
民
戸
又
徵
削
免

欲
輕
徭
而
反
加
賦
矣
順
治
四
年
海
㓂
猖
獗
大
兵

進
勦
軍
需
不
繼
積
欠
日
逋
有
司
焦
勞
暫
借
里
長

協
差
追
糧
乃
遂
緣
此
有
坊
長
里
長
輪
値
排
年
大

當
現
役
之
名
里
長
追
糧
者
有
種
種
辦
應

圖

差

戸

房

里

書

工

食

𥿄

筆

卯

禮

等

項

隔

年

舊

欠

圖

差

有

貼

比

錢

原
例
正
供
五
月
開
徵
而

綱
銀
必
先
年
預
借

每

圖

五

兩

十

兩

不

等

以
備
祭
祀
等
用
至

燈
節
後
綱
銀
開
徵
二
月
初
旬
卽
勒
全
完
卯
期
里

長
圖
差
并
比
又
有
上
供
顏
料
牛
角
胖
襖
草
料
鹽

蠟
紫
草
各
項
雜
派
分
項
掛
比
十
二
年
派
征
茶
蠟

止
南
平
沙
縣
共
徵
銀
一
十
三
兩
遞
加
至
十
八
兩

俱
責
現
役
完
納
坊
長
仍
是
九
十
二
圖
里
長
撥
充

專
派
雜
差
主
一
切
逆
送
官
長
心
紅
𥿄
張
酒
席
下

程
其
累
尤
劇
十
四
年
知
縣
姜
修
仁
編
審
黃
冊
通

邑
里
民
以
七
隅
坊
役
之
苦
請
豁
歸
里
平
役
均
差

天
寧
等
寺
僧
稱
寺
田
賦
重
僧
與
俗
殊
請
另
立
寺

戸
附

原

詳

　

南

平

縣

爲

剔

弊

除

害

淸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六

國

課

甦

民

命

事

據

本

縣

七

隅

坊

長

吳

阿

游

魏

瑄

等

　

僉

呈

稱

前

朝

國

初

在

鄉

地

方

設

爲

九

十

二

里

酌

地

小

者

派

一

二

圖

地

廣

者

加

至

四

五

圖

每

甲

限

定

苖

十

石

以

上

僉

役

故

鞭

少

易

徵

在

城

者

立

爲

七

隅

每

甲

載

苖

多

至

四

五

十

石

又

半

係

客

戸

彼

時

尙

住

附

近

且

難

完

公

不

意

日

久

苖

米

變

遷

十

甲

之

排

里

星

散

甚

至

客

戸

各

囘

原

籍

地

遠

丁

逃

每

遇

見

年

追

徵

比

卯

奔

走

莫

及

貧

者

遠

逃

富

者

坐

欠

互

相

推

諉

不

納

條

鞭

毆

差

拒

捕

種

種

情

弊

每

遇

編

審

苖

多

者

懼

僉

當

坊

長

百

計

賄

書

不

敢

收

苖

苖

少

者

反

僉

頂

役

及

榜

出

而

告

官

告

書

者

比

比

而

是

希

圖

巧

脱

一

遇

見

年

舉

家

逃

避

並

其

現

役

亦

且

無

人

有

苖

賣

而

不

能

出

戸

者

有

苖

丁

虛

絶

而

無

可

稽

察

者

有

暗

僉

殷

實

而

子

孫

後

貧

受

累

者

有

租

典

殷

實

而

苖

累

猶

存

者

不

惟

苗

多

而

遺

失

者

虛

並

其

實

者

亦

虛

不

惟

貧

乏

無

力

者

欠

並

其

奸

富

有

力

者

亦

欠

幸

遇

新

朝

興

利

除

害

懇

乞

轉

文

上

司

准

民

各

歸

各

里

苖

　

在

一

方

人

歸

一

處

有

所

稽

查

住

居

一

塊

易

於

追

徵

設

法

開

除

虛

苖

絶

丁

其

未

盡

者

亦

甘

歸

各

里

以

免

積

苦

上

淸

國

課

下

蘇

民

命

云

云

卑

職

看

得

南

平

四

鄉

原

額

九

　

十

二

圖

里

役

於

是

乎

取

之

後

因

地

方

衝

要

供

應

煩

難

將

附

郭

居

民

分

作

七

隅

號

爲

坊

役

凡

一

切

供

應

出

全

書

額

載

外

者

亦

於

是

乎

取

之

此

前

朝

及

近

例

也

然

當

坊

役

者

雖

係

附

郭

之

人

其

人

之

田

糧

丁

口

實

分

載

於

各

圖

各

里

不

得

不

抽

各

圖

各

里

之

丁

糧

以

供

七

隅

之

役

迨

興

廢

不

常

丁

糧

稍

乏

又

報

各

圖

之

有

力

者

以

益

之

或

合

十

數

圖

共

當

一

圖

之

役

或

合

十

數

人

共

當

一

月

之

役

每

逢

編

審

紛

更

多

故

且

衆

當

一

差

人

心

旣

不

歸

一

抑

且

散

處

東

西

南

北

面

貌

尤

難

識

認

田

產

亦

難

稽

查

每

逢

比

期

逃

歸

故

里

現

役

圖

差

不

能

分

身

往

索

加

之

人

去

其

鄉

則

有

虛

丁

產

易

其

主

則

有

虛

糧

現

役

無

力

代

賠

惟

代

受

鞭

笞

拘

繫

苦

累

無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七

休

而

逋

賦

積

累

遂

致

國

課

不

完

叅

罰

及

於

縣

官

十

常

八

九

是

七

隅

未

爲

　

一

邑

之

利

反

爲

一

邑

之

累

矣

况

七

隅

供

應

陋

規

久

奉

本

朝

裁

革

坊

役

無

所

用

之

何

取

於

贅

疣

之

七

隅

使

公

　

私

交

困

哉

伏

乞

　

憲

臺

准

將

各

里

丁

糧

載

在

七

隅

者

歸

併

本

里

本

圖

聽

其

願

歸

何

處

而

產

糧

絶

丁

俱

照

實

在

丁

糧

之

數

分

派

載

歸

各

里

圖

則

苖

　

在

一

方

人

在

一

方

易

於

稽

查

追

徵

國

課

得

完

民

困

亦

甦

矣

又

爲

緣

例

豁

役

以

甦

僧

困

事

詳

糧

道

劉

蒙

批

寺

僧

有

苖

當

差

通

省

定

例

也

今

據

該

縣

詳

爲

另

立

甚

屬

未

便

該

卑

職

覆

詳

據

本

縣

天

寧

寺

寺

僧

詔

典

等

僉

呈

稱

天

下

寺

院

自

唐

宋

中

始

有

苖

米

俱

屬

檀

梛

施

捨

立

爲

官

田

嗣

後

里

役

飛

入

寺

門

照

民

一

體

當

差

至

嘉

靖

末

年

倭

亂

乏

餉

又

將

寺

苖

每

石

額

外

加

餉

一

兩

四

錢

名

曰

寺

租

然

有

正

供

又

有

納

餉

是

一

歲

兩

輸

比

民

倍

苦

今

蒙

淸

審

圖

版

伏

乞

照

今

建

寧

府

縣

事

例

凡

寺

宇

苖

米

另

立

爲

戸

不

編

里

役

只

完

本

分

錢

糧

自

完

自

比

不

與

里

排

交

加

久

爲

定

計

云

云

隨

經

差

役

關

會

建

寧

囘

稱

寺

田

完

納

正

供

寺

租

兩

差

原

與

坊

里

一

體

因

前

任

王

知

縣

甌

寧

詹

知

縣

體

恤

僧

苦

將

十

禪

寺

正

糧

寺

租

另

立

官

戸

名

王

澤

戸

甌

寧

名

詹

恩

詹

德

戸

摘

出

各

自

完

納

已

有

成

例

卑

縣

看

得

各

寺

僧

正

供

外

又

加

納

寺

餉

較

之

民

苖

加

徵

一

倍

若

再

與

民

同

當

里

役

未

免

重

累

今

奉

　

部

文

頒

式

併

甲

旣

令

民

甦

其

困

使

僧

獨

爾

向

隅

且

以

僧

當

里

役

不

便

登

人

之

門

追

呼

遂

不

能

應

僧

値

現

年

必

分

外

多

費

僧

固

何

辜

堪

此

魚

肉

其

如

寺

田

　

荒

廢

國

課

亦

虧

相

應

另

立

僧

戸

聽

其

自

輸

自

納

其

該

寺

里

役

改

還

里

戸

頂

充

則

無

損

於

民

有

益

於

僧

庶

幾

垂

之

永

久

而

無

弊

卑

縣

未

敢

云

云

　

以

上

俱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八

經

詳

允

坊

民

盡

編

歸

里

僧

戸

另

立

曰

南

淸

戸

收

載

寺

苖

民

僧

兩

得

均

平

此

姜

令

之

善

政

也

故

得

附載

然
坊
役
革
而
里
長
猶
在
大
當
未
除
也
康
熙
十

二
年
龍
溪
民
匍
叩
總
督
范
承
謨
行
令
布
政
司
何

中
魁
商
行
落
甲
法
會
耿
藩
逆
亂
未
及
舉
行
里
長

之
害
其
尤
甚
者
監
櫃
康
熙
十
九
年
巡
撫
吳
興
祚

據
汀
漳
道
詳
據
汀
民
控
告
徵
收
錢
糧
久
係
吏
收

官
解
汀
屬
猶
私
派
現
年
收
銀
値
櫃
庫
書
有
禮
算

書
有
禮
折
封
有
禮
派
書
有
禮
甚
至
內
外
人
役
匠

作
食
用
皆
索
現
年
供
應
至
折
封
欠
少
又
責
賠
補

檄
行
通
飭
勒
石
嚴
禁

附

告

示

　

總

督

吳

爲

請

嚴

𣱵

革

見

年

値

銀

櫃

之

害

以

甦

殘

𥠖

事

據

汀

漳

道

詳

稱

照

得

汀

州

所

屬

地

方

查

向

來

徵

收

錢

糧

例

應

吏

收

官

解

從

無

見

年

値

櫃

收

銀

之

事

兹

訪

汀

屬

各

縣

徵

收

錢

糧

竟

不

遵

依

成

例

私

派

現

年

收

銀

値

櫃

十

日

此

十

日

之

中

且

庫

書

有

禮

算

書

有

禮

折

封

有

禮

派

書

有

禮

甚

至

內

外

人

役

匠

作

食

用

皆

索

見

年

供

應

以

致

每

名

見

役

竟

至

五

六

十

金

不

等

不

能

答

應

及

至

折

封

如

有

兌

頭

欠

少

又

責

其

賠

補

嗟

此

孑

遺

正

供

尙

且

難

輸

何

堪

額

外

吮

吸

若

不

亟

爲

禁

除

恐

流

弊

愈

深

合

無

詳

請

　

憲

臺

迅

頒

嚴

示

飭

令

各

縣

凡

徵

收

錢

糧

悉

聽

民

間

照

司

頒

法

馬

稱

足

自

封

投

納

止

許

公

㸃

誠

實

典

史

一

名

監

收

下

櫃

庫

書

一

名

登

號

給

串

其

現

年

値

櫃

收

銀

十

日

一

换

之

例

並

從

前

一

切

需

索

陋

規

俱

槪

行

禁

革

勒

石

銀

亭

各

垂

永

久

庶

民

生

日

遂

等

緣

由

到

部

院

據

此

爲

照

閩

南

𢡖

遭

㓂

亂

連

年

用

兵

百

役

誅

求

已

不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九

堪

命

今

雖

逆

窟

掃

蕩

漸

解

倒

懸

然

錮

蔽

之

餘

元

氣

未

復

全

賴

賢

良

有

司

多

方

培

養

痛

除

陋

習

寓

撫

字

於

催

科

庶

幾

太

平

可

望

兹

據

該

道

呈

詳

乃

有

收

銀

一

事

不

依

成

例

收

解

私

派

見

年

輪

値

勒

索

種

種

殊

堪

髪

𥪡

一

郡

如

此

致

恐

諸

郡

流

弊

皆

然

合

行

通

飭

嚴

禁

爲

此

示

仰

該

縣

官

吏

里

民

人

等

知

悉

嗣

後

凡

正

供

錢

糧

務

須

急

公

依

限

完

納

照

司

頒

法

馬

兌

足

自

封

投

櫃

以

應

軍

需

止

着

典

吏

監

收

庫

書

給

串

其

派

見

年

値

櫃

收

銀

十

日

一

換

並

一

切

需

索

供

應

陋

規

盡

行

痛

革

敢

有

仍

前

派

取

見

年

値

櫃

收

銀

者

或

經

訪

聞

或

被

里

長

告

發

經

承

立

拿

處

死

職

官

飛

疏

題

叅

法

在

必

行

毋

貽

後

悔

示

到

各

縣

仍

遵

勒

石

以

垂

永

久

勉

之

毋

忽

康

熙

四

十

九

年

四

月

初

二

日

示

乃
監

櫃
之
禁
方
行
五
載
二
十
四
年
正
月
庫
總
王
淸
復

有
仍
令
總
圖
監
收
勒
冩
願
呈
之
言
里
民
投
呈
巡

道
始
仍
着
典
吏
監
收

附

原

呈

　

里

民

蘇

復

生

爲

違

禁

殃

民

急

救

湯

火

事

切

康

熙

十

九

年

監

櫃

一

項

前

因

汀

州

府

里

民

呈

稱

凡

遇

現

年

値

櫃

收

銀

庫

書

有

禮

算

書

有

禮

派

書

有

禮

折

封

有

禮

及

至

兌

銀

指

稱

短

少

責

其

賠

補

每

名

見

役

破

費

五

六

十

金

不

等

通

縣

全

年

計

算

則

非

二

三

千

兩

不

能

答

應

先

年

汀

州

里

民

歴

陳

已

上

受

害

情

由

奔

控

汀

漳

道

老

爺

通

詳

督

撫

兩

院

大

老

爺

姚

吳

痛

革

前

弊

自

後

各

縣

徵

收

錢

糧

只

許

一

典

一

吏

監

收

不

許

累

及

里

民

通

行

八

府

州

縣

取

具

遵

依

勒

石

永

久

在

案

蒙

前

任

縣

主

范

爺

傳

南

平

九

十

二

圖

里

民

酌

議

官

民

兩

便

之

法

隨

同

公

議

南

平

錢

糧

共

計

二

萬

六

千

兩

零

每

兩

秤

頭

火

耗

解

費

水

脚

外

甘

願

另

加

銀

一

分

准

爲

典

吏

庫

總

庫

天

工

食

已

經

五

載

詎

料

今

年

正

月

間

庫

總

聲

言

監

櫃

一

項

近

日

已

曾

通

詳

前

任

本

道

大

老

爺

新

任

府

主

太

老

爺

在

案

仍

令

二

十

四

年

分

圖

總

監

收

錢

糧

勒

冩

甘

願

公

呈

人

人

懼

威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
怕

法

不

敢

不

冩

遂

至

舊

弊

叢

生

其

中

隨

㸃

隨

賣

波

及

上

年

圖

總

民

不

聊

生

前

蒙

靑

天

大

老

爺

方

𦆵

到

任

卽

去

省

城

小

民

苦

楚

不

能

上

達

今

幸

臨

延

不

得

不

投

又

恐

庫

總

暗

害

身

命

難

保

不

敢

直

陳

哀

乞

靑

天

大

老

爺

嚴

訪

出

示

禁

革

急

救

生

靈

萬

民

有

主

迫

投

康

熙

二

十

四
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投

其
驛
站
額
設
站
夫
工
食
向
載
本
縣
條
鞭
仍
派

各
縣
協
應

府

志

云

延

平

驛

站

條

鞭

通

計

七

縣

徵

銀

一

萬

五

千

一

百

八

十

三

兩

二

錢

四

分

九

𨤲

八

毫

一

絲

五

忽

四

微

國

朝

額

編

除

原

裁

閏

月

充

餉

外

實

存

銀

一

萬

七

千

　

二

百

一

十

五

兩

四

錢

零

其

銀

內

照

經

費

錄

派

所

給

府

縣

學

轎

夫

傘

夫

及

喂

馬

各

役

工

食

銀

一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三

兩

三

錢

支

給

驛

站

九

千

三

十

七

兩

八

錢

帶

徵

閏

月

銀

五

百

五

十

兩

三

錢

四

分

新

裁

省

充

餉

銀

六

千

三

百

三

十

七

兩

零

嗣
因

兵
餉
不
足
劍
浦
茶
洋
大
橫
王
臺
四
驛
站
夫
槩
行

裁
革
本
縣
旣
不
給
發
外
縣
又
不
協
濟
獨
累
南
平

每
月
派
取
每
圖
鄉
答
應
站
夫
五
名
每
名
派
銀
一

兩
一
錢
九
十
二
圖
每
月
派
夫
四
百
六
十
名
計
銀

五
百
零
六
兩
合
算
全
年
派
夫
五
千
五
百
二
十
名

銀
六
千
零
七
十
二
兩
逐
月
嚴
比
各
圖
現
役
驛
官

吏
每
月
得
受
里
圖
夫
銀
及
大
兵
經
臨
或
官
員
過

在
需
用
人
夫
仍
取
坊
里
答
應

需

百

名

者

派

坊

夫

需

二

百

名

者

派

里

夫

又

延

郡

採

辦

運

漳

糧

米

奉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四

田

賦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一

上

諭

南

平

之

米

只

船

運

永

安

後

添

設

坑

源

蚌

口

二

站

　

　

每

月

每

圖

派

夫

三

名

斂

銀

六

兩

共

計

七

月

斂

銀

三

千

八

百

六

十

四

兩

二
十
一
年
總
督
姚
啟
聖
示
禁
私
派
復

還
役
食
站
夫
乃
免

附

告

示

　

總

督

姚

爲

嚴

禁

濫

派

站

夫

以

除

大

弊

以

救

民

困

事

照

得

閩

省

上

游

下

游

共

設

四

十

二

塘

三

十

七

驛

該

有

額

定

夫

數

某

塘

某

驛

工

食

銀

兩

槩

是

正

供

錢

糧

開

銷

今

地

方

平

定

差

務

甚

少

得

已

之

夫

悉

經

本

部

院

會

同

撫

部

院

嚴

行

禁

革

每

塘

驛

於

應

差

之

外

尙

應

剰

有

許

多

站

銀

何

得

恣

行

無

忌

私

派

民

夫

或

堡

或

村

纍

纍

莫

計

差

催

籖

趕

時

刻

不

休

以

致

窮

民

畏

懼

賣

妻

鬻

子

死

徙

流

離

怨

聲

載

道

誠

不

知

幾

費

六

萬

五

千

餘

兩

錢

糧

站

銀

歸

落

何

處

而

私

派

許

多

夫

價

民

力

䆒

竟

作

何

抵

銷

除

行

驛

傳

道

查

禁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通

曉

爲

此

示

仰

督

屬

地

方

官

民

人

等

知

悉

嗣

後

塘

驛

各

夫

只

許

准

將

經

費

驛

站

銀

兩

聽

本

□

自

備

膳

夫

不

許

分

外

私

派

民

間

一

名

折

乾

肥

己

苦

累

殘

𥠖

倘

有

故

違

許

爾

民

赴

本

部

院

轅

門

控

告

官

則

拿

叅

役

則

杖

斃

决

不

姑

貸

特

示

康

熙

二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十

九

日

給

苐
僅
此
一
差
耳
姚
公

復
特
疏
請
除
大
當
民
皆
歡
呼
而
令
九
甲
現
役
散

籖
繳
籖
督
催
各
甲
花
戸
錢
糧
是
大
當
之
名
雖
革

而
累
未
祛
也
里
民
復
呈
求
分
干
掛
比
或
請
設
木

籖
請
立
滾
單
當
事
者
率
以
圖
差
下
鄉
科
索
擾
害

承
催
必
用
里
長
且
大
當
只
責
一
人
分
則
累
及
人

人
是
以
往
復
議
詳
法
行
未
究
原
載
甲
首
十
戸
或

存
二
三
或
至
全
無
里
長
年
年
代
賠

時

又

有

運

木

工

費

每

甲

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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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二

完

條

鞭

銀

一

兩

者

外

加

完

木

費

銀

二

錢

六

分

里

民

以

坊

民

不

與

呈

請

巡

道

均

派

里
民
魏

國
安
游
執
中
葉
彩
蔡
夢
暘
等
具
呈
疊
經
總
督
王

新
命
王
隲
飭
禁
復
令
巡
道
黃
道
行
取
具
里
民
縣

官
口
供
批
云
禁
大
當
者
禁
私
派
也
追
糧
自
有
滚

單
良
法
該
縣
毋
得
紛
更
而
猶
未
已
也
直
至
二
十

九
年
總
督
興
永
朝
三
十
年
巡
撫
卞
永
譽
相
繼
力

禁
獲
遭
知
縣
章
世
德
潔
己
愛
民
始
行
盡
革

附

■

總

督

姚

啟

聖

爲

請

禁

閩

省

現

行

大

當

數

百

年

之

積

弊

永

除

閩

省

殘

𥠖

世

世

子

孫

之

大

害

事

切

照

閩

省

之

窮

苦

十

倍

他

省

故

欲

除

弊

去

害

必

須

尋

源

探

根

去

惡

務

盡

然

後

民

可

更

生

若

只

文

告

之

切

禁

飭

之

嚴

徒

醫

眼

前

之

瘡

是

挖

心

頭

之

肉

卽

欲

謂

己

安

己

治

焉

可

得

也

臣

數

載

行

間

雖

盡

心

周

恤

民

隱

然

學

術

疎

淺

軍

旅

分

心

遠

駐

漳

南

鞭

長

不

及

故

雖

除

害

而

害

尙

未

盡

除

雖

興

利

而

利

尙

未

盡

興

此

皆

臣

心

粗

不

能

細

細

講

求

才

短

不

能

深

深

體

察

以

致

窮

民

困

苦

如

故

是

臣

負

皇

上

特

拔

之

恩

之

大

罪

也

臣

深

自

痛

責

自

銅

山

旋

師

　

　

再

加

細

心

訪

求

更

加

苦

心

代

謀

不

敢

以

善

小

而

不

爲

不

敢

以

惡

小

而

爲

之

曲

折

體

悉

一

年

來

而

民

物

粗

安

米

價

平

賤

自

謂

可

幸

無

遁

情

矣

誰

料

竟

有

不

然

者

卽

如

現

年

里

長

大

當

一

項

此

害

猶

未

盡

除

也

夫

百

姓

田

地

各

分

十

甲

向

因

渙

散

無

紀

難

以

徵

收

錢

糧

故

於

十

甲

之

中

輪

値

現

年

里

長

自

一

甲

至

十

甲

週

而

復

始

原

無

害

民

之

事

詎

料

法

久

弊

生

貪

官

汚

吏

於

現

年

里

長

催

徵

錢

糧

之

外

巧

立

名

色

件

件

種

種

俱

於

現

年

里

長

是

問

而

現

年

里

長

之

苦

不

可

言

矣

苦

楚

難

支

將

當

現

年

里

長

之

時

卽

糾

合

手

下

里

長

有

田

地

者

共

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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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三

銀

兩

以

應

無

數

私

派

名

曰

大

當

凡

新

官

蒞

任

則

有

衙

內

床

椅

器

用

之

費

上

官

往

來

迎

接

送

禮

中

伙

下

程

與

宴

會

餞

别

則

有

排

酒

鋪

氊

結

彩

之

費

以

致

公

堂

常

例

答

應

差

使

値

櫃

收

頭

拆

封

賠

補

火

耗

與

貼

解

戥

頭

及

造

冊

工

食

無

一

不

出

諸

大

當

現

年

是

以

終

歲

勤

動

生

平

蓄

積

十

年

大

當

一

役

必

至

破

家

蕩

產

而

後

已

積

弊

已

久

相

沿

成

習

牢

不

可

破

臣

已

嚴

禁

屢

示

大

小

各

官

雖

亦

稍

知

斂

戢

然

而

奉

法

盡

裁

者

有

之

陽

奉

陰

違

者

有

之

去

大

派

而

存

小

派

者

有

之

相

傳

數

百

年

之

久

不

特

官

斯

土

者

與

胥

吏

衙

役

並

包

當

光

棍

皆

已

爲

一

定

之

規

㫁

不

可

少

卽

爲

現

年

里

長

者

亦

以

爲

此

數

百

年

之

舊

例

願

爲

辦

納

但

得

畧

寛

數

分

稍

緩

須

臾

之

死

卽

爲

萬

幸

民

苦

至

此

尙

忍

言

哉

臣

思

此

項

大

弊

必

須

徹

底

澄

淸

但

難

因

仍

遺

害

然

欲

去

襍

派

害

民

之

弊

必

須

禁

止

大

當

然

欲

禁

止

大

當

之

弊

必

須

革

去

現

年

里

長

而

後

貪

官

汚

吏

無

處

着

手

自

不

能

問

甲

甲

而

求

按

戸

戸

而

索

之

矣

况

十

甲

排

年

各

有

里

長

所

有

戸

丁

正

供

自

能

輸

納

何

必

立

此

現

年

里

長

名

色

致

飽

貪

壑

害

千

百

年

之

百

姓

也

但

此

弊

相

沿

已

數

百

年

祖

孫

父

子

習

而

不

察

臣

今

現

在

悉

力

痛

革

惟

恐

反

來

驚

世

駭

俗

之

議

或

謂

十

甲

若

無

里

長

則

錢

糧

無

人

催

徵

必

至

遲

悞

國

課

又

或

謂

十

甲

設

立

里

長

則

只

比

里

長

一

人

若

　

無

里

長

勢

必

兼

比

十

甲

反

致

累

民

臣

以

爲

此

皆

黨

同

庇

貪

害

民

者

之

左

說

也

天

下

百

姓

㫁

無

有

田

不

納

錢

糧

之

理

因

正

供

錢

糧

止

一

兩

而

襍

派

私

徵

反

有

十

兩

且

縣

官

先

嚴

比

入

己

之

雜

派

私

徵

而

後

嚴

比

朝

廷

之

正

供

百

姓

力

量

而

竭

蹶

凑

完

於

襍

派

而

向

　

不

能

强

弩

之

未

焉

得

不

拖

欠

正

供

錢

糧

也

如

蒙

皇

上

俯

允

臣

請

革

去

現

年

里

長

大

當

絶

無

一

𨤲

私

派

　

　

則

爲

各

甲

花

戸

已

減

去

應

納

者

十

分

之

九

有

田

百

姓

自

然

從

容

暇

豫

爭

先

完

納

㫁

無

不

完

之

錢

糧

亦

㫁

不

煩

縣

官

之

徵

北

敲

撲

何

致

有

遲

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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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四

國

餉

並

反

累

民

　

之

慮

哉

伏

乞

皇

上

特

頒

天

語

勒

石

永

革

現

年

里

長

及

大

當

雜

派

各

　

　

弊

庶

幾

殘

𥠖

漸

有

生

機

而

閩

民

世

世

千

百

代

之

子

孫

均

沭

鴻

慈

於

萬

禩

矣

　

戸

部

等

爲

請

禁

閩

省

大

當

等

事

會

　

　

議

得

福

撫

姚

　

條

奏

疏

稱

閩

苦

十

倍

他

省

卽

如

現

年

大

當

一

項

此

害

猶

未

盡

除

伏

乞

勒

石

永

革

現

年

里

長

大

當

襍

派

各

弊

庶

閩

民

漸

有

生

機

等

語

查

設

立

里

長

關

係

徵

收

錢

糧

今

若

革

去

恐

錢

糧

無

人

催

討

百

姓

零

星

完

納

不

前

必

須

差

役

拘

提

以

致

騷

擾

累

民

亦

不

可

定

將

　

題

請

革

去

里

長

之

處

毋

庸

議

但

不

肖

官

員

於

催

徵

錢

糧

之

外

巧

立

名

色

大

當

現

年

種

種

私

派

實

屬

累

民

應

令

嚴

禁

並

應

通

行

各

該

督

撫

如

有

此

等

大

當

現

年

襍

派

情

弊

卽

行

指

名

題

叅

從

重

議

處

可

也

□

戸

部

等

爲

請

禁

閩

省

大

當

等

事

今

議

得

福

督

姚

疏

查

設

立

里

長

關

係

徵

收

錢

糧

今

若

革

去

恐

錢

糧

無

人

催

討

零

星

百

姓

完

納

不

前

必

須

差

役

拘

提

以

致

騷

擾

累

民

亦

不

可

定

將

提

請

革

去

里

長

之

處

毋

容

議

戸

部

等

再

查

興

利

除

害

係

督

撫

責

任

現

年

大

當

應

革

應

留

更

係

督

撫

專

責

此

等

瑣

細

之

事

非

係

　

題

定

相

應

將

督

撫

所

題

之

處

均

無

容

議

　

總

督

王

新

命

爲

嚴

禁

大

當

積

弊

飭

行

滚

單

良

法

以

𥙿

正

供

以

甦

民

困

事

照

得

則

壤

定

賦

自

有

額

制

之

輸

將

而

撫

字

催

科

惟

在

立

法

之

良

善

我

皇

上

堯

仁

舜

德

視

民

如

傷

閭

𨶒

疾

苦

洞

悉

週

知

値

此

　

　

昇

平

盛

世

惟

恐

一

夫

不

得

其

所

本

部

院

叨

膺

簡

命

歴

任

吳

楚

　

　

時

刻

仰

體

皇

仁

咨

訪

民

瘼

兹

閩

省

積

孽

効

順

之

後

海

外

島

嶼

俱

入

　

　

版

圖

遷

界

流

移

漸

次

復

業

宜

乎

家

給

人

足

風

淸

弊

絶

矣

乃

有

大

當

里

長

名

色

牢

不

可

破

雖

經

前

部

院

屢

行

禁

飭

䆒

竟

陽

奉

陰

違

以

致

一

畝

之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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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
當

遂

費

百

畝

之

正

供

一

戸

之

苛

派

足

供

百

戸

之

賦

額

如

里

長

一

届

大

當

之

年

則

有

糧

房

經

承

門

皂

胥

役

各

視

爲

几

上

之

肉

或

派

以

花

紅

杯

盤

或

派

以

看

堂

押

比

或

指

顏

料

而

額

外

需

索

或

指

上

司

而

恣

意

婪

詐

或

借

稱

衙

門

執

事

什

物

或

借

稱

官

府

補

庫

挪

移

甚

至

飛

洒

詭

寄

以

完

作

欠

小

民

任

意

需

索

不

敢

稍

有

齟

齬

割

肉

醫

瘡

力

不

能

支

遂

致

賣

妻

鬻

子

投

繯

赴

水

無

所

不

爲

皆

由

積

蠧

地

棍

勢

豪

劣

衿

借

小

民

之

大

當

以

飽

無

饜

之

婪

壑

庸

懦

邑

令

踵

襲

相

沿

更

有

表

裏

呼

應

上

下

分

肥

本

部

院

訪

聞

甚

確

大

爲

痛

恨

應

亟

革

除

此

等

名

色

惟

有

滚

單

良

法

如

府

州

縣

共

計

里

長

若

干

每

里

統

圖

若

干

每

圖

計

田

畝

若

干

分

爲

十

甲

每

甲

花

名

若

干

卽

開

明

某

戸

該

條

銀

秋

糧

若

干

分

爲

十

限

每

月

一

限

每

戸

該

完

條

銀

秋

糧

若

干

造

成

滾

單

一

𥿄

先

付

第

一

甲

次

付

第

二

甲

逓

傳

至

十

甲

各

依

限

月

完

足

卽

給

印

串

歸

農

如

完

不

足

限

仍

照

限

候

比

如

此

則

小

民

膏

血

皆

作

正

供

輸

將

縱

有

豪

蠧

莫

施

鬼

蜮

矣

大
當
革
矣
每
逢
五
年
編
審
人
丁
其

陋
規
又
不
一
而
足
康
熙
三
十
年
巡
撫
卞
永
譽
訪

知
其
弊
示
禁
之

附

　

巡

撫

卞

爲

特

行

剔

除

編

審

陋

規

以

淸

積

弊

以

甦

民

困

事

照

得

編

審

人

丁

定

例

五

年

一

次

原

以

增

除

丁

口

稽

查

版

籍

法

甚

美

也

本

部

院

訪

聞

閩

省

積

習

每

遇

編

審

之

年

有

司

視

爲

利

藪

經

承

藉

作

生

涯

如

始

經

奉

行

之

日

則

借

稱

造

册

名

色

𥿄

張

有

費

人

工

有

費

按

圖

鳩

派

每

圖

或

四

五

兩

六

七

兩

不

等

已

滋

苦

累

及

至

開

審

復

指

稱

司

府

承

胥

各

有

規

例

並

縣

官

花

紅

以

及

槓

索

鋪

墊

等

項

假

手

攢

造

按

通

邑

都

圖

之

大

小

恣

意

科

斂

指

一

派

十

大

都

圖

二

十

四

兩

小

都

圖

一

十

二

兩

約

計

每

邑

或

五

六

百

兩

三

四

百

兩

有

奇

攢

造

轉

派

各

甲

各

甲

轉

派

各

戸

稍

有

不

遂

或

稟

簽

拘

拿

或

掯

册

不

送

甚

至

衙

役

借

稱

五

年

一

次

審

丁

好

事

按

圖

勒

索

鋪
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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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六

規

禮

層

層

耗

費

朘

剝

無

休

再

如

各

邑

之

中

都

圖

四

散

應

着

令

攢

造

甲

長

傳

知

各

戸

取

造

底

册

繳

縣

親

審

爲

是

乃

有

等

州

縣

混

行

差

役

催

造

册

底

奸

役

謀

牌

到

手

沿

鄉

逐

戸

索

取

或

稱

比

較

或

稱

寛

限

或

稱

往

返

轎

脚

承

行

票

錢

百

般

需

索

民

何

以

堪

更

各

里

甲

中

强

弱

不

同

多

有

富

豪

之

家

賄

託

縣

胥

匿

丁

不

報

而

衰

微

之

戸

任

意

增

報

且

將

伊

等

或

有

已

絶

故

丁

不

爲

報

除

借

端

詐

騙

肥

私

入

槖

種

種

滋

弊

難

以

枚

舉

是

將

朝

廷

五

年

一

次

淸

編

收

除

利

民

善

政

翻

爲

奸

猾

謀

　

利

之

塲

本

部

院

㫁

不

容

留

此

等

陋

弊

擾

害

里

民

特

行

淸

𨤲

禁

革

除

通

行

布

政

司

並

各

府

州

縣

飭

禁

外

合

行

出

示

曉

諭

爲

此

示

仰

撫

屬

官

吏

士

民

人

等

知

悉

三

十

年

届

當

編

審

之

期

各

宜

洗

心

滌

慮

秉

公

據

實

查

審

其

前

頃

一

切

陋

弊

盡

行

禁

革

倘

有

故

違

不

遵

或

經

訪

聞

或

被

告

發

官

則

飛

疏

叅

處

胥

立

拿

杖

斃

㫁

不

寛

假

各

宜

凜

遵

特

示

康

熙

三

十

年

二

月

初

一

日

給

五
十
二
年

欽
奉

恩
詔
以
五
十
年
丁
口
定
爲
常
額
永
不
加
賦
編
審
之
年

但
造
盛
世
滋
生
戸
口
於
是
諸
弊
悉
除
雖
有
積
蠧

無
所
施
其
奸
巧
斯
民
享
樂
利
於
無
窮
矣
其
間
亦

有
光
丁
虛
糧
猶
覬
邀
愷
澤
雍
正
元
年
有
就
糧
匀

丁
之
檄
議
論
不
一

其

時

泉

州

紳

士

多

云

就

米

匀

丁

實

無

偏

枯

巡

撫

黃

國

材

批

就

米

匀

丁

終

屬

兩

邊

書

役

得

以

高

下

其

手

不

若

就

銀

匀

丁

更

爲

直

㨗

經

知

縣

文

國

繡

集

議

據

里

民

徐

矯

段

啟

宇

等

稱

丁

田

兩

戸

向

例

有

丁

四

苖

六

之

分

苖

有

虛

實

虛

者

無

租

丁

有

□

□

□

者

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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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身

富

戸

田

多

畏

避

照

苖

加

丁

遇

編

審

年

買

苖

不

收

或

行

詭

寄

又

有

身

恃

紳

衿

不

肯

認

加

藉

昌

賢

戸

永

不

加

丁

多

脫

漏

所

以

苖

多

丁

少

懇

照

舊

例

丁

四

苖

六

定

賦

寺

僧

德

勝

通

覺

等

詞

稱

寺

田

向

立

官

田

後

與

民

一

體

當

差

業

經

另

立

僧

戸

抺

除

女

口

其

田

已

加

寺

租

視

民

田

加

倍

今

就

田

匀

丁

是

一

田

三

苦

一

僧

三

累

紳

衿

陳

國

柱

張

士

瞻

等

呈

稱

南

邑

苖

田

除

完

糧

米

丁

口

所

剰

無

幾

今

大

當

雖

革

虛

苖

絶

丁

莫

免

昔

爲

富

戸

册

載

多

苖

多

丁

傳

世

久

遠

水

流

崩

塌

子

孫

窮

乏

實

賣

虛

賠

又

無

苖

多

丁

者

先

因

人

繁

每

丁

𨤲

毫

卽

足

完

課

迨

伶

仃

䭾

累

請

有

苖

者

石

苖

一

丁

無

苖

者

除

苖

丁

匀

完

外

攤

通

縣

人

數

均

匀

雍

正

二

年

楊

岑

雲

蕭

泳

等

呈

稱

照

苖

匀

丁

每

兩

幾

至

四

錢

懇

令

皮

田

每

還

苖

主

一

升

加

銀

四

𨤲

賠

完

匀

丁

寺

僧

續

置

及

詭

寄

之

苖

查

出

均

匀

其

有

糧

無

田

之

戸

作

何

查

核

免

其

匀

丁

楊

永

祥

朱

永

健

等

詞

稱

冊

蠧

作

弊

藏

匿

寺

內

新

收

民

苖

不

匀

丁

銀

又

苖

戸

虛

多

實

少

皆

皮

主

侵

吞

所

致

今

皮

主

亦

願

苖

主

每

升

多

收

銀

一

分

或

穀

四

斤

充

完

匀

丁

且

寺

租

雖

云

加

欵

寺

僧

亦

有

皮

田

可

以

照

例

收

皮

完

丁

三
年
署
縣
丁
溶
詳
覆
以
賢

田
學
田
寺
僧
軍
餉
田
例
不
匀
丁
外
田
糧
一
兩
匀

丁
口
銀
三
錢
九
分
六
𨤲
九
毫
零
五
年
册
定
里
民

鄥
子
仁
創
爲
石
米
一
丁
一
口
餘
將
通
縣
壯
丁
均

匀
之
說
上
控
牛
侯
秀
章
照
呈
議
覆
田
糧
一
兩
匀

入
一
丁
餘
丁
就
縣
壯
丁
匀
納
從
此
成
法
變
亂
百

弊
叢
生
乾
隆
元
年
縣
令
許
廷
璠
查
議
具
詳
毋
論

官
田
民
田
學
田
寺
僧
焚
修
軍
餉
田
一
槪
通
匀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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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八

兩
應
匀
丁
四
錢
巡
撫
盧
焯
以
匀
丁
過
重
復
飭
查

議
乃
以
田
糧
一
兩
匀
丁
銀
二
錢
尙
餘
丁
口
額
銀

三
千
三
百
八
十
三
兩
六
錢
零
詳
請
具
題
奉

旨
豁
免

附

詳

奏

　

乾

隆

二

年

四

月

南

平

縣

許

爲

飭

議

事

奉

撫

院

盧

批

布

司

呈

詳

查

得

編

審

丁

口

例

應

五

年

一

次

原

爲

除

老

𣸸

壯

汰

故

增

新

今

自

雍

正

十

一

年

起

計

至

乾

隆

二

年

已

足

五

年

之

期

以

五

年

計

算

應

於

今

歲

照

例

編

審

□

俟

乾

隆

五

年

審

編

計

歴

八

年

之

久

爲

期

太

遠

似

未

妥

協

奉

批

據

詳

本

年

例

届

編

審

未

至

俟

至

乾

隆

五

年

加

詳

舉

行

但

閩

省

丁

銀

俱

早

匀

入

田

內

只

須

曉

示

過

割

田

糧

不

得

妄

出

片

𥿄

差

票

紛

擾

里

民

所

有

滋

生

丁

口

等

冊

飭

令

各

縣

捐

備

𥿄

張

依

限

妥

造

彚

送

其

壽

寧

一

縣

臺

灣

一

府

並

飭

循

舊

造

冊

均

派

毋

勒

索

陋

規

并

縱

冊

書

戸

胥

絲

毫

派

累

致

干

察

叅

重

䆒

仍

先

另

敘

妥

詳

以

憑

咨

　

部

卑

職

查

得

就

田

均

丁

閩

省

各

邑

惟

壽

寧

一

縣

田

糧

與

丁

銀

相

等

難

以

匀

攤

外

其

餘

無

不

丁

糧

畫

一

南

平

田

地

原

額

二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五

頃

四

十

二

畝

四

分

零

共

徵

銀

一

萬

七

千

五

兩

零

而

丁

口

銀

共

徵

銀

六

千

八

百

九

兩

八

錢

五

分

零

則

以

丁

銀

匀

入

田

糧

並

無

偏

重

是

以

雍

正

二

年

經

前

任

文

令

詳

列

憲

就

糧

匀

丁

之

後

雍

正

二

三

四

年

南

邑

士

民

俱

踴

躍

輸

將

並

未

有

不

便

之

處

至

雍

正

五

年

又

値

編

審

胥

吏

等

以

丁

旣

歸

苖

則

照

苖

編

糧

絲

毫

不

能

作

弊

若

就

丁

問

賦

則

一

縣

之

丁

口

較

額

載

丁

口

不

啻

數

倍

在

地

方

官

又

不

能

按

戸

捱

查

不

得

不

假

手

於

胥

吏

一

假

手

胥

吏

則

可

高

下

其

間

富

豪

之

家

遂

得

出

錢

免

開

以

多

報

少

故

串

通

地

棍

鄔

子

仁

等

創

爲

每

米

一

石

共

匀

一

丁

一

口

餘

將

通

縣

壯

丁

均

納

之

說

架

以

匀

丁

固

屬

善

政

重

䭾

民

實

難

堪

等

事

丄

控

憲

轅

奉

檄

查

議

前

縣

牛

令

不

察

胥

吏

從

中

作

弊

而

認

爲

里

民

衆

欲

僉

同
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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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九

不

知

有

產

之

家

猶

易

完

賦

無

業

之

民

更

難

起

稅

乃

徒

欲

結

豪

富

之

歡

全

不

顧

窮

黎

之

累

竟

照

鄔

子

仁

控

詞

議

詳

每

有

田

糧

一

兩

匀

入

一

丁

外

其

餘

丁

糧

仍

就

通

縣

之

實

在

壯

丁

匀

納

從

此

成

法

變

亂

百

弊

叢

生

每

逢

編

審

之

年

奸

書

地

豪

通

同

舞

弊

有

以

十

丁

而

止

報

一

丁

者

並

有

兄

弟

數

人

總

立

一

戸

卽

總

報

一

丁

而

數

戸

丁

俱

隱

匿

不

報

者

然

以

多

報

少

不

過

書

吏

之

得

錢

冒

免

其

弊

猶

淺

不

知

有

以

多

報

少

之

家

卽

有

以

少

報

多

之

弊

其

在

有

產

業

之

人

雖

多

開

一

丁

猶

可

勉

强

完

納

甚

有

並

無

寸

土

分

田

之

人

餬

口

尙

有

不

給

而

又

令

其

虛

賠

丁

糧

以

致

甘

受

敲

撲

而

無

處

鳴

𡨚

不

則

逃

逐

他

鄉

而

竟

成

虛

賦

卽

有

精

明

地

方

官

於

編

審

時

能

深

悉

其

弊

而

加

意

搜

剔

凡

所

開

壯

丁

一

一

查

實

無

如

人

事

之

存

亡

變

遷

不

可

預

定

則

當

編

丁

之

時

未

嘗

不

實

有

其

人

乃

未

至

五

年

而

人

已

云

亡

丁

糧

猶

在

卽

控

告

到

官

而

糧

册

已

定

編

審

未

届

亦

難

以

開

除

此

無

論

寡

婦

孤

兒

力

難

完

賦

賠

累

不

堪

也

卽

能

完

納

而

滋

生

丁

口

尙

邀

皇

恩

永

不

加

賦

乃

於

已

故

之

人

猶

然

征

稅

殊

非

政

體

　

　

卑

職

蒞

任

三

載

以

虛

丁

控

告

不

一

而

足

其

賠

累

而

隱

忍

不

言

或

丁

逃

而

房

族

暗

爲

賠

納

者

又

不

知

幾

何

卑

職

目

擊

其

弊

刻

欲

具

詳

照

例

匀

丁

入

苖

只

以

編

審

將

届

因

循

未

果

兹

正

値

編

審

之

期

若

不

上

體

皇

恩

憲

德

以

甦

窮

𥠖

之

累

非

惟

有

忝

職

守

實

難

一

日

　

　

安

居

民

上

伏

查

南

平

田

地

原

額

二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五

頃

四

十

二

畝

四

分

零

內

除

缺

額

逃

亡

故

絶

共

田

一

百

一

十

五

頃

五

十

七

畝

七

分

零

已

蒙

　

憲

仁

詳

請

題

豁

不

匀

入

丁

糧

外

共

實

在

田

地

二

千

一

百

二

十

九

頃

八

十

四

畝

七

分

零

今

將

丁

口

銀

六

千

八

百

九

兩

八

錢

五

分

五

𨤲

零

攤

入

田

內

每

畝

應

匀

丁

口

銀

三

分

一

𨤲

九

毫

零

加

地

糧

每

畝

額

徵

銀

八

分

五

毫

零

每

畝

合

共

徴

地

丁

銀

一

錢

一

分

二

𨤲

五

毫

零

旣

絲

毫

不

得

多

派

亦

絲

毫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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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
得

少

收

將

丁

隨

田

轉

而

田

賣

丁

存

之

弊

永

絶

並

請

詳

書

勒

石

不

致

變

更

又

查

南

平

苖

田

凡

佃

人

還

租

每

畝

輸

穀

一

百

五

十

觔

約

碾

米

七

斗

五

升

零

完

糧

銀

一

錢

一

分

二

𨤲

零

以

科

銀

論

並

不

可

謂

賦

重

但

貧

人

之

志

易

滿

富

人

之

欲

難

厭

今

旣

照

苖

匀

丁

則

計

畝

而

算

不

過

加

三

分

有

零

未

可

云

重

若

以

田

連

阡

陌

者

統

計

積

算

則

似

覺

不

少

是

以

一

聞

詳

請

匀

丁

從

中

阻

撓

狡

詞

控

告

如

雍

正

五

年

間

鄔

子

仁

之

故

智

仰

懇

嚴

行

飭

禁

務

使

就

苖

匀

丁

之

良

法

不

至

爲

奸

豪

所

變

亂

永

免

世

累

由

府

核

轉

司

詳

加

看

云

本

司

查

閩

省

各

屬

丁

口

征

銀

於

雍

正

二

年

奉

前

撫

黃

奉

行

匀

丁

善

政

各

州

縣

丁

糧

匀

入

田

糧

之

內

至

雍

正

五

年

有

南

邑

里

民

鄔

子

仁

等

赴

前

撫

具

呈

藉

以

偏

重

爲

辭

隨

議

每

苖

米

一

石

與

不

及

一

石

者

願

匀

一

丁

一

口

其

餘

照

通

邑

實

在

人

丁

匀

納

等

由

奉

批

允

行

在

案

以

致

光

丁

納

賦

弊

累

無

窮

今

許

令

欲

除

積

弊

議

請

匀

丁

延

平

王

守

復

剴

切

具

詳

請

如

縣

議

據

稱

每

畝

議

匀

丁

口

銀

三

分

一

𨤲

九

毫

較

之

通

省

匀

丁

之

例

相

符

應

如

府

議

賢

田

寺

產

一

體

均

匀

原

無

偏

重

在

有

田

之

家

易

於

輸

納

無

產

貧

民

永

除

世

累

至

匀

丁

於

田

雖

曰

利

貧

民

不

利

富

戸

不

知

滄

海

桑

田

盈

縮

靡

常

今

日

之

貧

民

又

安

必

非

他

日

之

富

戸

損

富

戸

之

潤

餘

免

窮

丁

之

敲

撲

似

此

宅

心

純

厚

善

舉

良

圖

人

有

同

情

諒

無

異

議

况

南

邑

從

前

原

有

虛

糧

九

百

餘

兩

雍

正

二

年

匀

丁

之

後

虛

糧

加

額

重

累

難

堪

是

以

鄥

子

仁

等

得

以

有

詞

變

更

成

法

近

邀

　

憲

德

皇

恩

南

邑

虛

糧

九

百

五

十

四

兩

九

錢

八

分

八

𨤲

零

米

　

　

二

百

三

十

八

石

三

斗

八

升

零

俱

蒙

豁

免

自

乾

隆

二

年

爲

始

免

徵

自

此

以

後

皆

係

實

田

實

賦

尤

非

從

前

之

虛

糧

可

比

無

事

紛

更

似

應

飭

行

該

縣

遵

照

舉

行

丁

田

匀

納

貧

富

適

均

奉

批

匀

丁

雖

係

善

政

若

丁

額

多

而

糧

額

少

則

有

益

於

貧

民

有

損

於

產

戸

而

非

政

善

之

事

南

邑

丁

額

有

二

錢

餘

者

有

八

分

者

額

本

不

重

不

能

減

則

通

匀

而

丁

數

甚
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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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一

竟

至

六

千

八

百

餘

兩

地

糧

甚

少

止

有

一

萬

七

千

有

零

是

以

前

次

匀

丁

卽

有

里

長

控

阻

已

匀

入

者

二

千

兩

有

零

未

匀

入

者

三

千

兩

有

零

原

詳

匀

大

戸

而

不

匀

小

戸

原

屬

偏

枯

光

丁

仍

舊

納

銀

自

有

逃

故

該

縣

欲

將

原

額

丁

銀

一

槪

通

匀

入

地

志

在

持

公

以

免

偏

累

亦

屬

留

心

地

方

據

詳

每

畝

匀

入

三

分

連

地

銀

共

徵

銀

一

錢

一

分

二

𨤲

似

乎

不

多

但

以

額

徵

地

銀

六

千

有

零

匀

入

地

額

一

萬

七

千

兩

之

內

則

每

糧

一

兩

匀

入

四

錢

豈

人

心

之

所

樂

從

在

光

丁

固

可

免

徵

糧

戸

實

貽

重

累

亦

非

政

之

平

也

若

果

可

通

匀

又

何

待

今

日

耶

再

前

司

詳

光

丁

不

行

派

累

則

納

丁

者

乃

係

有

糧

之

人

與

原

詳

不

符

仰

飭

將

已

匀

之

丁

現

在

作

何

徵

收

是

否

與

詳

案

相

符

未

匀

之

丁

迯

亡

無

徴

者

共

有

若

干

逐

一

明

白

通

詳

或

另

匀

或

請

豁

一

并

妥

議

詳

奪

布

司

奉

此

復

飭

查

議

　

乾

隆

二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南

平

縣

爲

飭

議

事

查

看

得

南

邑

丁

銀

自

雍

正

二

年

前

任

文

令

詳

奉

匀

入

田

糧

後

雍

正

五

年

卽

有

里

民

鄔

子

仁

等

具

控

復

經

前

任

牛

令

詳

奉

每

田

苖

一

石

匀

入

一

丁

一

口

飭

照

實

在

丁

口

匀

完

至

雍

正

十

年

編

審

經

前

任

李

令

又

請

將

按

苖

銀

一

兩

匀

入

丁

口

銀

一

錢

八

分

零

餘

照

通

縣

實

在

入

丁

完

納

詳

奉

遵

行

在

案

但

無

業

之

人

派

徵

丁

銀

則

不

能

完

納

而

逃

亡

者

有

之

卽

編

審

之

年

汰

故

增

新

而

五

年

之

間

賠

累

已

多

若

欲

於

有

業

者

派

丁

則

完

丁

之

人

仍

係

產

戸

而

更

屬

偏

枯

是

以

卑

職

有

就

糧

匀

丁

之

請

仰

邀

憲

鍳

以

南

平

丁

多

田

少

田

糧

一

兩

匀

丁

銀

四

錢

未

免

有

益

於

貧

民

有

損

於

產

戸

奉

批

另

匀

或

詳

請

豁

此

誠

高

厚

之

恩

伏

查

南

平

田

地

山

塘

共

二

千

二

百

四

十

五

頃

四

十

二

畝

四

分

零

額

徵

銀

一

萬

七

千

五

百

零

併

匀

貼

顏

料

不

敷

正

價

及

匠

班

匀

銀

又

雍

正

八

年

詳

報

溢

額

三

百

一

十

兩

零

每

畝

實

徵

銀

八

分

五

𨤲

零

實

共

徴

地

糧

銀

一

萬

八

千

六

十

三

兩

三

錢

二

分

零

除

虛

糧

額

銀

九

百

三

十

二

兩

一

錢

四

分

零

奉

題

豁

免

外

實

只

徵

田

糧

一

萬

七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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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二

一

兩

一

錢

零

而

南

邑

全

書

額

載

人

丁

共

二

萬

三

千

六

百

一

十

四

丁

每

丁

徵

銀

二

錢

七

分

八

𨤲

一

絲

四

忽

七

纎

八

沙

食

鹽

課

二

萬

七

千

四

百

八

十

九

口

每

口

一

分

七

𨤲

四

毫

二

絲

九

忽

六

微

五

纎

丁

口

額

徵

銀

六

千

七

百

六

兩

六

錢

九

分

一

𨤲

零

又

雍

正

八

年

報

出

溢

額

丁

銀

一

百

三

兩

一

錢

六

分

零

共

徵

丁

口

銀

六

千

八

百

九

兩

零

以

此

銀

匀

入

一

萬

七

千

有

零

地

糧

內

是

地

糧

一

兩

已

匀

入

丁

口

銀

三

錢

九

分

七

𨤲

零

實

爲

偏

重

卑

職

仰

遵

憲

臺

體

聖

天

子

軫

恤

民

艱

之

至

意

念

南

平

地

瘠

民

貧

以

田

糧

　

　

一

兩

匀

入

丁

銀

二

錢

徵

輸

則

每

畝

徵

地

糧

八

分

五

毫

零

合

之

每

畝

加

丁

銀

一

分

六

𨤲

零

實

每

畝

徴

銀

九

分

六

𨤲

零

再

加

每

畝

額

徵

本

色

米

二

升

零

每

畝

已

徵

銀

一

錢

二

分

零

糧

額

實

屬

不

輕

如

此

則

南

平

丁

口

額

共

六

千

八

百

九

兩

零

除

通

邑

實

徵

田

糧

一

萬

七

千

一

百

三

十

一

兩

一

錢

零

照

每

兩

匀

入

丁

銀

二

錢

共

匀

丁

口

銀

三

千

四

百

二

十

六

兩

二

錢

零

外

尙

餘

丁

口

額

銀

三

千

三

百

八

十

三

兩

六

錢

零

委

因

南

邑

田

少

丁

多

不

能

盡

匀

懇

憲

題

豁

使

無

業

貧

民

免

虛

䭾

丁

銀

之

累

而

有

產

業

者

亦

不

致

以

匀

丁

受

糧

重

之

苦

則

南

邑

人

民

仰

沭

皇

仁

憲

德

於

生

生

世

世

矣

　

乾

隆

三
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九

　

　

日

巡

撫

盧

焯

爲

恩

膏

頻

加

蒙

庥

無

已

𥸤

請

詳

題

代

陳

恭

謝

事

據

南

平

縣

詳

據

里

民

樂

聖

明

洪

仁

濟

祝

長

春

安

盛

世

陳

昌

言

李

唐

英

施

晋

何

彬

卓

光

天

李

生

芳

彭

鈺

翁

琳

朱

允

健

許

純

全

李

光

祖

蔡

解

縉

葉

珩

邱

勉

尙

等

僉

呈

前

事

詞

稱

竊

南

邑

地

瘠

民

貧

丁

多

苖

少

雖

粟

米

力

役

三

代

已

有

成

規

第

田

缺

丁

浮

萬

民

不

無

賠

累

乃

聖

主

乘

乾

草

野

之

痌

瘝

皆

悉

　

　

仁

君

御

極

閭

𨶒

之

疾

苦

周

知

推

同

好

同

惡

之

心

以

保

赤

子

體

大

生

廣

生

之

德

軫

念

蒼

𥠖

爰
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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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三

綸

音

特

頒

諭

旨

蠲

浮

減

賦

甦

積

累

於

民

生

計

畝

匀

丁

定

章

程

於

奕

葉

前

者

空

缺

豁

除

閩

疆

旣

沭

甘

雨

今

茲

浮

丁

悉

減

南

邑

獨

被

和

風

自

是

厥

田

維

均

無

弊

不

去

而

且

任

土

作

貢

有

累

永

除

聖

德

巍

巍

同

九

峰

而

永

峙

皇

恩

浩

浩

共

二

水

以

長

流

明

等

欲

報

無

由

謹

獻

華

封

之

三

祝

恭

謝

有

志

䖍

頌

天

子

於

萬

年

該

知

縣

許

廷

璠

查

看

得

差

徭

田

賦

　

　

原

屬

百

姓

維

正

之

輸

將

匀

丁

配

糧

實

係

聖

朝

特

出

之

曠

典

獨

南

邑

丁

多

苖

少

欲

匀

配

而

　

　

綦

難

徭

重

綱

輕

卽

賠

累

而

莫

怨

何

意

上

厪

宸

衷

特

沛

恩

綸

豁

免

浮

糧

奕

世

羣

𥠖

戴

德

丁

歸

地

畝

劍

南

阡

陌

皆

春

從

兹

盛

世

滋

生

兆

開

萬

年

蕃

庶

自

此

賦

輕

徭

　

薄

聿

昭

一

代

規

模

士

庶

泥

首

以

謝

恩

末

吏

𤁋

情

　

　

而

上

達

自
此
丁
歸
苖
派
貧
民
無
光
丁
之
累
浮
多

邀
免
苖
戸
無
重
賦
之
嗟
民
之
歡
樂
誠
有
難
名
者

矣
乾
隆
三
年
復
欽
奉

上
諭
豁
免
虛
苖
丁
口
銀
三
百
六
十
五
兩
零
卽
於
匀
丁

二
錢
之
內
通
減

此

項

溢

額

詳

免

銀

三

百

六

十

五

兩

九

錢

八

分

三

𨤲

四

毫

寺

僧

呈

請

匀

免

寺

糧

里

民

葉

道

邱

衍

等

懇

免

民

糧

經

署

府

錢

公

洙

議

係

民

糧

無

徵

應

歸

民

戸

減

匀

寺

僧

焚

修

得

與

匀

減

其

軍

餉

田

仍

照

每

兩

匀

丁

二

錢

此
千
載
之
曠
典

盛
世
之
特
恩
唐
虞
三
代
之
隆
軼
漢
唐
遠
矣
此
南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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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四

之
戸
役
也

丁
糧西

漢
口
算
爲
征
丁
之
始
五
代
身
丁
爲
最
重
明
有

計
口
食
鹽
之
課

治

平

畧

云

明

初

計

口

給

鹽

三

斤

徴

米

八

升

不

成

丁

及

小

口

四

升

官

吏

隨

寓

附

征

永

樂

二

年

大

口

給

鹽

歲

一

十

二

斤

納

鈔

一

十

二

貫

正

統

四

年

以

官

無

鹽

給

民

之

納

鈔

爲

虛

乃

每

口

減

舊

額

之

半

天

順

七

年

每

口

徵

米

八

升

以

四

升

折

鈔

三

貫

以

四

升

折

錢

六

文

鈔

每

貫

折

銀

三

𨤲

錢

每

文

折

銀

一

𨤲

四

毫

三

絲

每

口

徵

銀

凡

一

分

五

𨤲

三

毫

三

絲

一

忽

閏

月

增

一

𨤲

二

毫

七

絲

七

忽

正

德

間

每

口

徵

一

分

二

𨤲

閏

月

增

一

𨤲

嘉

靖

六

年

詔

每

鈔

一

貫

折

銀

一

𨤲

一

毫

四

絲

三

忽

每

錢

七

文

折

銀

一

分

每

口

徵

銀

一

分

五

𨤲

四

毫

八

絲

六

忽

歲

爲

上

供

閏

月

加

一

𨤲

三

毫

萬

歴

九

年

奉

勘

合

將

裁

革

過

各

衙

門

官

員

俸

鈔

查

扣

免

徵

通

匀

每

丁

口

減

銀

八

絲

六

忽

六

微

零

正

派

一

分

五

𨤲

三

毫

九

絲

零

有
貢
料
折
辦
丁
米
八
分
之
徵

詳

見

田

賦

註

旣
又
合
綱
徭
機
兵
三
差
而
計
丁
徵
之

詳見

戸

役

註

於
是
本
貢
料
食
鹽
與
三
差
而
合
之
名
曰
料

鹽
差
丁
此
民
丁
也
其
紳
𥘞
吏
承
有
優
免
者
則
去

差
銀
只
納
料
鹽
曰
料
鹽
丁

國
朝
料
鹽
丁
一
千
二
百
七
十
有
三
每
丁
料
七
分
七

毫
九
絲
四
忽
一
微
一
纎
鹽
一
分
七
𨤲
四
毫
二
絲

九
忽
六
微
五
纎
共
徵
銀
一
百
一
十
二
兩
三
錢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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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五

𨤲
八
毫
四
絲
六
忽
四
微
八
纎
料
鹽
差
丁
二
萬
二

千
三
百
四
十
有
一
每
丁
徵
料
鹽
銀

同上

外
加
三
差

銀
一
錢
八
分
二
𨤲
五
毫
九
絲
三
微
一
纎
八
沙
共

徵
銀
六
千
一
百
六
十
二
兩
五
錢
六
分
六
𨤲
一
毫

六
絲
三
忽
七
纎
八
沙
女
口
無
差
亦
不
納
料
惟
計

鹽
責
課
曰
食
鹽
課
口
共
二
萬
七
千
四
百
八
十
有

九
每
口
徵
銀
與
丁
同
科
共
徵
銀
四
百
七
十
九
兩

一
錢
二
分
三
𨤲
六
毫
四
絲
八
忽
八
微
五
纎
康
熙

十
三
年
優
免
差
銀
削
出
三
百
五
十
六
丁
加
徵
銀

六
十
五
兩
二
𨤲
一
毫
五
絲
三
忽
二
微
八
沙

此

項

卽

於

乾

隆

二

年

匀

丁

之

時

扣

免

雍
正
七
年
開
報
透
免
差
銀
五
百
六

十
五
丁
溢
額
銀
一
百
零
三
兩
一
錢
六
分
三
𨤲
五

毫
二
絲
九
忽
六
微
乾
隆
二
年
丁
口
匀
入
田
糧
每

田
糧
一
兩
匀
丁
口
銀
二
錢
匀
外
浮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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